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29號

上　訴　人　廖簡申　　

訴訟代理人　劉書妏律師

被 上訴 人　正一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寶緞　　

訴訟代理人　陳俊堯　

            李瑞薏   

            余樹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8月2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62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列第二項、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訴

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陸仟肆佰捌拾元，及自民國一

一三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應提繳新臺幣柒萬壹仟玖佰伍拾貳元至上訴人設於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其餘上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十二，餘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第1項、第2項及上訴聲明第2項

、第3項雖分別載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

）45萬1,9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應提繳20萬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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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元至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見

原審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34號卷（下稱調解卷）第7頁，本

院卷第69頁〕，惟觀上訴人起訴狀及民事上訴理由暨證據調

查聲請狀所載，上訴人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

8元、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

元〔以上金額合計為56萬2,250元（計算式：204,208＋350,

962＋7,080＝562,250）〕，及補提繳9萬3,906元至上訴人

之勞退專戶（見原審調解卷第9頁至第13頁，本院卷第75頁

至第79頁），則上訴人上訴後，於本院更正上訴聲明第2項

及第3項之請求金額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6萬2,25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應提繳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

勞退專戶。」（見本院卷第52頁至第53頁、第383頁），核

屬更正聲明原起訴聲明及上訴聲明之誤算及誤繕，非為於第

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自應予准許，核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6年3月17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擔

任大貨車司機工作，約定底薪為3萬8,000元，嗣於107年3月

調整為4萬元，108年3月調整為4萬2,000元，109年1月調整

為4萬3,000元，110年2月調整為4萬4,000元，110年9月調整

為4萬6,000元，111年5月調整為4萬8,000元，112年10月調

整為5萬元，每月另發給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各2,000元，至

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伊每月薪資為5萬4,000元。然被上訴

人於伊任職期間，未依伊實際薪資提撥足額之勞工退休金（

下稱勞退金），亦未給付週六休息日出勤加班費，伊遂於11

3年3月12日寄發八德高城郵局第000028號存證信函（下稱系

爭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4月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嗣兩造經桃園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惟調

解不成立。爰依勞基法第17條、第24條第2項、第38條、第3

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休息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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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費35萬0,962元、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伊之勞退專

戶（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56萬2,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提繳9萬3,906元至

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6年3月17日至伊公司應徵，擔任

司機乙職時，兩造約定隔週休2日，每月薪資3萬6,000元已

包含週六休息日之出勤加班費、伙食津貼及全勤費之勞動條

件；另伊公司負責人張寶緞為體恤員工辛勞，每月發放薪資

時，會按員工工作性質不同、勞動量不同，而另行給予2,00

0元至5,000元不等紅包，以鼓勵慰勉員工。嗣上訴人於113

年3月6日以LINE通訊軟體告知伊，上訴人已獲訴外人正新鋁

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錄取將離職，伊即

同意上訴人離職之申請，是兩造勞動契約係因上訴人自請離

職而終止。然上訴人因後續無法請領失業補助金，乃編纂不

實謊言，主張伊高薪低報，未按上訴人實際薪資提撥勞退金

，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資遣費

、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及補提繳勞退金差額。惟兩

造原約定薪資中已包含休息日加班費，伊每月發放現金薪資

時，均經上訴人確認無誤後，於薪資簽收單上簽名；且上訴

人離職前之薪資均為3萬6,300元，並無上訴人所稱調整至5

萬4,000元之情。另伊發放之薪資袋上並無記載薪資總金額

，而上訴人所提出之薪資袋上卻有記載總金額，與實際發薪

狀況不符，顯係上訴人事後所為不實之記載。又伊已依給付

予上訴人之薪資按月提撥勞退金，並無未足額提撥及短少給

付特休未休工資之情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

三、本件爭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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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上訴人應徵時，兩造有無約定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000元

，隔週休2日，且薪資已包含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

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有無理

由？

　㈡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系爭存證信函通

知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另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有無理由？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補

提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應徵時，兩造有無約定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000元

，隔週休2日，且薪資已包含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

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有無理

由？

　⒈按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

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

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

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

、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

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

為違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

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10

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上訴

人係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下稱桃竹苗分署）

桃園就業中心於106年3月3日依被上訴人於桃竹苗分署中壢

就業中心登記之求才僱用資料，推介上訴人應徵被上訴人之

大貨車司機等情，有桃竹苗分署114年5月15日桃分署就字第

1140303324號函及檢附之介紹卡、求才僱用資料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237頁至第242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被上

訴人於桃竹苗分署中壢就業中心登記之求才僱用資料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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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提供之求才僱用資訊為「週休2日、每月薪資3萬6,

000元」（見本院卷第241頁），上訴人於本院稱：伊在應徵

時確實知悉被上訴人實施隔週休2日，但未同意每月底薪包

含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云云（見本院卷第56頁），被上訴人

則抗辯稱：上訴人應徵時已告知每月薪資3萬6,000元是包含

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訴人同意才來公司上班等語（

見本院卷第56頁至第57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經理陳俊

堯於本院證稱：伊在公司負責運輸派遣及人事等業務，伊公

司在報紙刊登誠徵大貨車司機之求職廣告（見本院卷第214

頁、第216頁），是伊太太李瑞薏打電話請報紙廣告公司刊

登，求職廣告中「隔週休2日，薪資3萬6,000元起」，該份

薪資有包括週六休息日未休出勤的加班費。上訴人經就業中

心介紹到被上訴人公司應徵係由伊面試，上訴人第1次到公

司面試時，伊與上訴人面談後，認為上訴人不適任運輸司機

的工作，就未錄取上訴人；後來上訴人再跟公司聯絡表示其

想要應徵這份運輸司機的工作，伊有跟上訴人再談到司機工

作是隔週休2日，每月薪資3萬6,000元，並問上訴人能否在1

06年3月17日任職，上訴人同意後，就在106年3月17日至公

司任職等語（見本院卷第291頁至第293頁），核與被上訴人

前揭所辯，互核相符。另參以被上訴人於本院陳稱：上訴人

一開始薪資為3萬6,3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6頁），核與被

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張寶緞於本院證稱：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

萬6,3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88頁）相符，堪認被上訴人於

106年3月17日僱用上訴人時，兩造已議定上訴人每月薪資為

3萬6,300元，隔週休2日，週六休息日未休出勤之加班費已

包含在薪資3萬6,300元之內。至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雖於

113年4月16日派員至被上訴人公司實施勞動檢查結果，認為

被上訴人僱用上訴人期間均隔週休2日，惟未給付週六休息

日出勤之加班費，違反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而對被上訴

人裁罰2萬元，此有桃園市政府裁處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231頁至第233頁）；惟觀桃園市政府114年5月12日府勞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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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1140127017號函檢附之勞動檢查紀錄及相關調查事證（

見本院卷第93頁至第233頁），並無相關調查事證可證上訴

人未同意每月薪資3萬6,300元包括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

。是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前揭對被上訴人實施勞動檢查結

果，並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⒉106年1月1日至113年1月1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依序為2

萬1,009元、2萬2,000元、2萬3,100元、2萬3,800元、2萬4,

00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2萬7,470元，以被上訴

人僱用上訴人時之每月基本工資2萬1,009元計算，週六休息

日加班費為1,109元｛計算式：〔21,009÷30÷8×（1＋1/3）×

2〕＋〔21,009÷30÷8×（1＋2/3）×6〕＝1,109，小數點以下

四捨五入｝，每月隔週休2日之加班費為4,436元（計算式：

1,109×2×2＝4,436），每月基本工資2萬1,009元加計每月隔

週休2日加班費4,436元，合計為2萬5,445元，並未超過兩造

成立勞動契約時所議定之每月薪資3萬6,300元。又依106年1

月1日起逐年調整之113年1月1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2萬7

,470元計算，週六休息日加班費為1,450元｛計算式：〔27,

470÷30÷8×（1＋1/3）×2〕＋〔27,470÷30÷8×（1＋2/3）×6

〕＝1,45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每月隔週休2日之加班

費為5,800元（計算式：1,450×2×2＝5,800），每月基本工

資2萬7,470元加計每月隔週休2日加班費5,800元，合計為3

萬3,270元，亦未超過兩造成立勞動契約時所議定之每月薪

資3萬6,300元。是被上訴人並未短付上訴人每月週六休息日

2日出勤之加班費乙節，堪以認定。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為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系爭存證信函通

知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另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有無理由？　

　⒈次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

人時，發生效力。又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或

目的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95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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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48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不定期契約之勞工以單

方意思表示對雇主表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係形成權之行

使，無待乎對方之同意或核准，即生效力。是不定期契約之

勞工向雇主提出辭職，此終止勞動契約之非對話意思表示，

以通知達到雇主，發生效力。查，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1

3年3月6日以LINE告知伊，上訴人已錄取正新鋁業股份有限

公司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將離職，伊即同意上訴人離職

之申請，兩造勞動契約已因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等情，已

據被上訴人提出LINE對話內容截圖照片為證（見原審調解卷

第183頁、第185頁，勞訴卷第15頁至第16頁）。觀諸前揭LI

NE對話內容，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下午4時58分傳送如原審

調解卷第183頁、第185頁之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聘任通

知書〔記載報到時間：113年4月1日上午8：00（手寫時間為

7：55）〕及將應徵履歷投遞給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應徵

卡車司機成功之訊息予被上訴人，上訴人並分別於下午4時5

8分、5時稱：「感謝妳多年照顧，請老闆找人吧」、「你們

不能給的別人可以給」等語，被上訴人讀取訊息後，於同日

下午5時11分、12分回稱：「好的，謝謝照顧」、「祝你順

風」等語（見原審勞訴卷第15頁），顯見上訴人於113年3月

6日下午4時58分將其獲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及三福氣

體股份有限公司應徵卡車司機成功之訊息通知被上訴人，並

同時向被上訴人為辭職之意思表示，且於被上訴人於同日下

午5時11分讀取訊息時，發生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效力，

無待被上訴人之同意或核准。是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已於

113年3月6日以LINE向被上訴人自請離職，兩造間勞動契約

已終止等語，尚非無稽，應堪採信。從而，上訴人依勞基法

第1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即為

無理由。

　⒉又上訴人既已於113年3月6日以LINE向被上訴人自請離職，

並生終止之效力，自無從於同年月12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款規定，就已終止之勞動契約，再以系爭存證信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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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是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

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併予

敘明。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補

提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

　⒈再按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

月至少定期發給2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按件計酬者亦同。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

應保存5年。勞基法第23條定有明文。所謂工資，依勞基法

第2條第3款規定，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

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又按勞工請

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

另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

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

動事件法第35條、第37條分別著有明文。參酌勞動事件法第

35條之立法說明謂：於勞工請求之事件，可資判斷兩造爭執

事實之文書，若係依相關法令為雇主所應備置者（如勞基法

第23條之工資清冊），應屬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5款

之文書，故明定雇主有提出該文書之義務。及同法第37條之

立法說明謂：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

而獲得之報酬，需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之給與之要件，

且判斷應以社會通常觀念為據，與其給付時所用名稱無關。

惟勞工就其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因處於受領給付之被

動地位，通常僅能就受領給付之事實及受領時隨附之文件（

如薪資單）等關於與勞動關係之關連性部分提出證明；而雇

主係本於計算後給付之主動地位，對於給付勞工金錢之實質

內容、依據等當知悉甚詳，且依勞基法第23條，雇主亦應置

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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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並保存一定期限，足見其對於勞工因

勞動關係所為給付，於實質上是否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

之給與而屬於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具有較強且完整之

舉證能力。爰明定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如勞工已

證明係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受領給付之關連性事實時，即推

定該給付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依民事訴訟法第281

條無庸再舉證；雇主如否認，可本於較強之舉證能力提出反

對之證據，證明該項給付非勞務之對價或非經常性之給與而

不屬於工資，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

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經查：

　  ⑴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106年3月17日起受僱被上訴人，擔

任大貨車司機工作，約定底薪為3萬8,000元，嗣於107年3

月調整為4萬元，108年3月調整為4萬2,000元，109年1月

調整為4萬3,000元，110年2月調整為4萬4,000元，110年9

月調整為4萬6,000元，111年5月調整為4萬8,000元，112

年10月調整為5萬元，每月並另發給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

各2,000元，至勞動契約終止時，每月薪資為5萬4,000元

，且其每月收取現金薪資時，會親點薪資袋內之現金後，

再將金額紀錄在薪資袋上，並會如數存至系爭中信銀帳戶

內等情，業據其提出提出薪資袋68紙（下稱系爭薪資袋）

、系爭中信銀帳戶106年3月17日至109年3月1日，及112年

3月14日至113年3月14日存款交易明細、薪資明細表、被

上訴人之公司制度與員工福利資訊照片等（見原審調解卷

第23頁至第56頁、第57頁至第97頁、第133頁，勞訴卷第5

5頁至第56頁）為證。查，依107年5月、107年7月至108年

3月之薪資袋封面所示，「應支金額」欄分別有「底薪」

、「津貼」、「全勤」等薪資項目，「應扣金額」欄位分

別有「事假」、「病假」、「其他」等扣款項目；另依10

8年4月以後之薪資袋封面所示，「應支付金額」欄位分別

有「薪資」、「職務津貼」、「全勤獎金」、「交通津貼

」、「伙食津貼」、「加班費」等薪資項目，「應扣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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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分別有「伙食費」、「遲到金額」、「前借款」、

「所得稅」、「勞退提撥金」、「全民健保費」、「勞保

費」等扣款項目，被上訴人否認系爭薪資袋封面關於數字

之記載，係其填寫（見原審勞訴卷第48頁），其法定代理

人張寶緞於本院亦證稱：系爭薪資袋封面關於數字之記載

，均非其填寫云云（見本院卷第288頁至第289頁），然被

上訴人不爭執其法定代理人張寶緞係於每月5日發放上個

月之薪資，如遇週六、日則會提前發放（見原審調解卷第

196頁）。而觀之至系爭中信銀帳戶106年3月17日至109年

3月1日，112年3月14日至113年3月14日之存款交易明細，

上訴人均會於每月5日或前後將現金存入系爭中信銀帳戶

內，上訴人存入現金時間與被上訴人之發薪日相當，而一

般勞工在雇主以現金方式發給薪資時，都會將薪資袋內之

現金取出，清點金額與薪資袋封面所載之薪資項目及扣款

項目無誤後，多數會立即存入金融機構帳戶，如有需求，

再以金融卡至ATM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雇主如以轉帳方

式發給薪資時，勞工亦會至ATM自動櫃員機或補摺機補登

資料，確認薪資與薪資明細表所載之薪資項目扣除扣款項

目後之金額是否相符。是上訴人提出系爭薪資袋及系爭中

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是否足以證明上訴人之薪資，

在被上訴人未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將發放工資、工資各

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系爭薪資袋或如

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19頁所示薪資單之情形下，且於兩造

就上訴人請求之薪資數額，被上訴人無法依勞動事件法第

35條規定，提出其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應置備之勞工工資

清冊時，應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推定為上訴人因工作

而獲得之報酬。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應屬可採。

　　⑵況依一般勞雇雙方薪資之約定，雇主為鼓勵勞工每月工作

日能保持出勤狀態，都會另發給全勤獎金，甚至為吸引員

工長期任職，除視員工日常表現，會逐年適度予以調薪外

，亦多會發給伙食津貼、交通津貼等多項津貼，然依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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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03頁至第119頁所示薪資單之記載，上訴人任職近7

年期間之每月薪資均為3萬6,300元，未見任何調薪，且自

109年1月起始有另發給伙食津貼2,400元，此不僅與被上

訴人抗辯稱：伊每月發給上訴人之薪資3萬6,000元，尚包

含伙食津貼及全勤費云云不符，且悖於常理外，張寶緞於

本院證稱：上訴人每月薪資3萬6,300元已包含全勤獎金及

伙食津貼云云（見本院卷第288頁），亦與前揭薪資單記

載不符，且悖於常理。至被上訴人另抗辯稱：伊公司負責

人張寶緞為體恤員工辛勞，每月發放薪資時，會按員工工

作性質不同、勞動量不同，而另行給予2,000元至5,000元

不等紅包，以資鼓勵並慰勉員工云云，及張寶緞於本院證

稱：伊會視上訴人工作表現，每月發給2,000元至5,000元

不等紅包云云（本院卷第288頁），顯係將上訴人提供勞

務表現良好而應發給之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改以紅包之

恩惠式性質方式發給，規避實際工資數額，以減少繳交勞

健保費、提撥勞退金。況依上訴人提出之被上訴人之公司

制度與員工福利資訊照片所示（見原審勞訴卷第55頁至第

56頁），該訊息記載：「職務：大貨車司機＄43,000元（

試用期間）、小貨車司機＄38,000元（試用期間），休假

制度：月休六天、週日固定休假，公司福利：1.三節獎金

、年終獎金。2.績效獎金。3.含勞、健保、團體保險。4.

餐飲津貼。5.全勤獎金。6.退休金提撥6％……9.工作年

度資深獎金。」等，足見被上訴人未依實際發給其公司員

工工資之薪資項目及扣款項目核實登載於系爭薪資袋、薪

資單、薪資明細表，是被上訴人所製作上訴人之薪資單、

薪資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21頁），均不足採為

有利被上訴人之認定。至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會計張雅婷

於本院雖證稱：伊不知道司機每月薪資如何計算，不清楚

司機平日是否會加班，公司是用薪資袋發現金，伊有領過

與系爭薪資袋相同形式之薪資袋，薪資袋上沒有記載薪資

總額，但有薪資簽收表，確認薪資無誤後，會在薪資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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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右下角劃線處簽名，伊也有看過如原審調解卷第165頁

至第181頁所示之薪資單，伊每個月的薪水差不多，確認

薪資沒有錯誤後，也會在領取人簽名處簽名，伊不會去管

別的員工薪資與薪資單上所記載的薪資詳目有無落差等語

（見本院卷第325頁至第329頁），然證人張雅婷並不清楚

上訴人每月薪資之計算方式及數額，則其證述亦不足採為

有利被上訴人之認定。是被上訴人前揭所辯，及證人張寶

緞前述證詞，均不可採。

　  ⑶綜上，兩造間就關於上訴人任職期間所領工資之爭執，上

訴人既已就其受領給付之事實，提出系爭薪資袋及系爭中

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為證，而被上訴人身為雇主，對

其每月給付上訴人薪資之實際金額及薪資內容均知悉甚詳

，如其按月將每月應發放予上訴人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

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核實記入系爭薪資袋或薪資單

，並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則於本件訴訟就上訴人任職期間

所領工資之爭執事項，即具有較強且完整之舉證能力。然

被上訴人卻未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辦理，致關於上訴人任

職期間所領工資之爭執事項，無法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

定，提出勞工工資清冊以為反證，自應為有利於上訴人之

認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

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從而，上訴人依其任職期間保存之系

爭薪資袋及系爭中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主張其任職

期間每月薪資如其所提附表1之「I原告主張實領薪資」欄

所示金額（見原審調解卷第15頁，並經本院整理如後附附

表所示）為可採信，逾前開金額之主張，則無可採。

　⒉另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

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

，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

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

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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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

項、第4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

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

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

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

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

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

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1條第2項第1款第2目

、第3目亦著有明文。查，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自請離職，

至同年月31日最後工作日止，尚有12日之特別休假日數未休

，被上訴人已給付工資1萬4,520元乙節，有上訴人113年3月

份之薪資明細表在卷可參（見原審調解卷第133頁）。惟依

附表所示，上訴人113年3月之薪資為5萬2,510元，日薪為1,

750元（計算式：52,510÷30＝1,750，小數以下四捨五入）

，則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日未休特別休假工資為2萬1,0

00元（計算式：1,750×12＝21,000），被上訴人應再給付差

額6,480元（計算式：21,000－14,520＝6,480）。是上訴人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差額6,480元為有理由

，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⒊復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

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

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

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勞退專戶該

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

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

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

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

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

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

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

第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依上訴人請求自起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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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所示自106年5月至113年3月之勞退金差額計算（見原

審調解卷第15頁至第16頁），上訴人自106年5月至113年3月

31日之每月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附表之「上訴人實領薪資

」欄所示，被上訴人應分別依106年1月1日生效、107年1月1

日生效、108年1月1日生效、108年5月17日生效、109年1月1

日生效、110年1月1日生效、111年1月1日生效、113年1月1

日生效之勞退金月提繳分級表之如附表「勞退金月提繳工資

」欄所示工資提繳如附表「應提繳勞退金金額」欄所示金額

，惟上訴人之勞退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所示（見原審調解卷

第101頁至第106頁）所載，被上訴人雖有按月為上訴人提繳

如附表「被上訴人實際提繳金額」欄所示勞退金，然並未按

上訴人每月工資提繳足額勞退金，其每月勞退金差額如附表

「勞退金差額」欄所示，則被上訴人自106年5月至113年3月

31日止，應補提繳之勞退金合計為7萬1,952元（如附表「勞

退金差額」欄之合計所示）。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補提

繳106年5月至113年3月31日止勞退金7萬1,952元至上訴人之

勞退專戶，為有理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勞退條例第6

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6,4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15日

（繕本於113年6月14日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調解卷第141頁

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被上訴人應補提繳7萬1,952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部分，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

許。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

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駁回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

之上訴。又上訴人上開勝訴部分之金額合計未逾1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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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本院判決即告確定，無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宣告

假執行之必要，故無廢棄原判決此部分駁回之諭知後，再另

為駁回諭知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附表：

薪資月份

年/月

上訴人實領薪資

（新臺幣：元，

以下均同）

勞退金月提繳

工資

應提繳勞退金

金額

被上訴人實

際提繳金額

勞退金差額

106/04 15,000

106/05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6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7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8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6/09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10 42,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6/11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6/12 51,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07/01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2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3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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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5 44,8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6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7/07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8 44,34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9 43,000 43,900 2,634 2,178 456

107/10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11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12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1 44,5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2 44,17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3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8/04 46,6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5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6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7 47,16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8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9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10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11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12 46,5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1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2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3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4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9/05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6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7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8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9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10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11 49,000 50,600 3,036 2,178 858

109/12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1 50,000 50,600 3,036 2,178 858

110/02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3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4 50,000 50,600 3,036 2,178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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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5 54,00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0/06 49,500 50,600 3,036 2,178 858

110/07 51,6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08 50,7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09 52,2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10 56,2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0/11 54,20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0/12 56,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1 60,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2 53,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1/03 53,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1/04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5 59,6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6 57,5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7 61,84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1/08 60,4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9 60,4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10 59,1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11 61,6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1/12 61,1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2/01 52,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2/02 60,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3 61,6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2/04 57,6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05 58,8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6 59,7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7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08 59,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9 50,8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2/10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11 55,13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2/12 56,2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3/01 56,8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3/02 58,3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3/03 52,510 53,000 3,180 2,178 1,002

合計：7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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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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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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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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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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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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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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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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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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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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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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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29號
上　訴　人　廖簡申　　
訴訟代理人　劉書妏律師
被 上訴 人　正一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寶緞　　
訴訟代理人　陳俊堯　
            李瑞薏   
            余樹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6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列第二項、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陸仟肆佰捌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應提繳新臺幣柒萬壹仟玖佰伍拾貳元至上訴人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其餘上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十二，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第1項、第2項及上訴聲明第2項 、第3項雖分別載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 ）45萬1,9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應提繳20萬4,208元至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見原審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34號卷（下稱調解卷）第7頁，本院卷第69頁〕，惟觀上訴人起訴狀及民事上訴理由暨證據調查聲請狀所載，上訴人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以上金額合計為56萬2,250元（計算式：204,208＋350,962＋7,080＝562,250）〕，及補提繳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見原審調解卷第9頁至第13頁，本院卷第75頁至第79頁），則上訴人上訴後，於本院更正上訴聲明第2項及第3項之請求金額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6萬2,25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應提繳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見本院卷第52頁至第53頁、第383頁），核屬更正聲明原起訴聲明及上訴聲明之誤算及誤繕，非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自應予准許，核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6年3月17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大貨車司機工作，約定底薪為3萬8,000元，嗣於107年3月調整為4萬元，108年3月調整為4萬2,000元，109年1月調整為4萬3,000元，110年2月調整為4萬4,000元，110年9月調整為4萬6,000元，111年5月調整為4萬8,000元，112年10月調整為5萬元，每月另發給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各2,000元，至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伊每月薪資為5萬4,000元。然被上訴人於伊任職期間，未依伊實際薪資提撥足額之勞工退休金（ 下稱勞退金），亦未給付週六休息日出勤加班費，伊遂於113年3月12日寄發八德高城郵局第000028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4月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嗣兩造經桃園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惟調解不成立。爰依勞基法第17條、第24條第2項、第38條、第3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伊之勞退專戶（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6萬2,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提繳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6年3月17日至伊公司應徵，擔任司機乙職時，兩造約定隔週休2日，每月薪資3萬6,000元已包含週六休息日之出勤加班費、伙食津貼及全勤費之勞動條件；另伊公司負責人張寶緞為體恤員工辛勞，每月發放薪資時，會按員工工作性質不同、勞動量不同，而另行給予2,000元至5,000元不等紅包，以鼓勵慰勉員工。嗣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以LINE通訊軟體告知伊，上訴人已獲訴外人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錄取將離職，伊即同意上訴人離職之申請，是兩造勞動契約係因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然上訴人因後續無法請領失業補助金，乃編纂不實謊言，主張伊高薪低報，未按上訴人實際薪資提撥勞退金 ，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資遣費 、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及補提繳勞退金差額。惟兩造原約定薪資中已包含休息日加班費，伊每月發放現金薪資時，均經上訴人確認無誤後，於薪資簽收單上簽名；且上訴人離職前之薪資均為3萬6,300元，並無上訴人所稱調整至5萬4,000元之情。另伊發放之薪資袋上並無記載薪資總金額 ，而上訴人所提出之薪資袋上卻有記載總金額，與實際發薪狀況不符，顯係上訴人事後所為不實之記載。又伊已依給付予上訴人之薪資按月提撥勞退金，並無未足額提撥及短少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之情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本件爭點為：
　㈠上訴人應徵時，兩造有無約定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000元 ，隔週休2日，且薪資已包含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有無理由？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補提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應徵時，兩造有無約定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000元 ，隔週休2日，且薪資已包含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有無理由？
　⒈按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 、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違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上訴人係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下稱桃竹苗分署）桃園就業中心於106年3月3日依被上訴人於桃竹苗分署中壢就業中心登記之求才僱用資料，推介上訴人應徵被上訴人之大貨車司機等情，有桃竹苗分署114年5月15日桃分署就字第1140303324號函及檢附之介紹卡、求才僱用資料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237頁至第242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被上訴人於桃竹苗分署中壢就業中心登記之求才僱用資料所載，被上訴人提供之求才僱用資訊為「週休2日、每月薪資3萬6,000元」（見本院卷第241頁），上訴人於本院稱：伊在應徵時確實知悉被上訴人實施隔週休2日，但未同意每月底薪包含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云云（見本院卷第56頁），被上訴人則抗辯稱：上訴人應徵時已告知每月薪資3萬6,000元是包含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訴人同意才來公司上班等語（ 見本院卷第56頁至第57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經理陳俊堯於本院證稱：伊在公司負責運輸派遣及人事等業務，伊公司在報紙刊登誠徵大貨車司機之求職廣告（見本院卷第214頁、第216頁），是伊太太李瑞薏打電話請報紙廣告公司刊登，求職廣告中「隔週休2日，薪資3萬6,000元起」，該份薪資有包括週六休息日未休出勤的加班費。上訴人經就業中心介紹到被上訴人公司應徵係由伊面試，上訴人第1次到公司面試時，伊與上訴人面談後，認為上訴人不適任運輸司機的工作，就未錄取上訴人；後來上訴人再跟公司聯絡表示其想要應徵這份運輸司機的工作，伊有跟上訴人再談到司機工作是隔週休2日，每月薪資3萬6,000元，並問上訴人能否在106年3月17日任職，上訴人同意後，就在106年3月17日至公司任職等語（見本院卷第291頁至第293頁），核與被上訴人前揭所辯，互核相符。另參以被上訴人於本院陳稱：上訴人一開始薪資為3萬6,3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6頁），核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張寶緞於本院證稱：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3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88頁）相符，堪認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17日僱用上訴人時，兩造已議定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300元，隔週休2日，週六休息日未休出勤之加班費已包含在薪資3萬6,300元之內。至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雖於113年4月16日派員至被上訴人公司實施勞動檢查結果，認為被上訴人僱用上訴人期間均隔週休2日，惟未給付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違反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而對被上訴人裁罰2萬元，此有桃園市政府裁處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1頁至第233頁）；惟觀桃園市政府114年5月12日府勞檢字第1140127017號函檢附之勞動檢查紀錄及相關調查事證（ 見本院卷第93頁至第233頁），並無相關調查事證可證上訴人未同意每月薪資3萬6,300元包括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 。是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前揭對被上訴人實施勞動檢查結果，並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⒉106年1月1日至113年1月1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依序為2萬1,009元、2萬2,000元、2萬3,100元、2萬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2萬7,470元，以被上訴人僱用上訴人時之每月基本工資2萬1,009元計算，週六休息日加班費為1,109元｛計算式：〔21,009÷30÷8×（1＋1/3）×2〕＋〔21,009÷30÷8×（1＋2/3）×6〕＝1,10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每月隔週休2日之加班費為4,436元（計算式：1,109×2×2＝4,436），每月基本工資2萬1,009元加計每月隔週休2日加班費4,436元，合計為2萬5,445元，並未超過兩造成立勞動契約時所議定之每月薪資3萬6,300元。又依106年1月1日起逐年調整之113年1月1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2萬7 ,470元計算，週六休息日加班費為1,450元｛計算式：〔27,470÷30÷8×（1＋1/3）×2〕＋〔27,470÷30÷8×（1＋2/3）×6 〕＝1,45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每月隔週休2日之加班費為5,800元（計算式：1,450×2×2＝5,800），每月基本工資2萬7,470元加計每月隔週休2日加班費5,800元，合計為3萬3,270元，亦未超過兩造成立勞動契約時所議定之每月薪資3萬6,300元。是被上訴人並未短付上訴人每月週六休息日2日出勤之加班費乙節，堪以認定。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為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有無理由？　
　⒈次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又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或目的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95條第1項、第48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不定期契約之勞工以單方意思表示對雇主表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係形成權之行使，無待乎對方之同意或核准，即生效力。是不定期契約之勞工向雇主提出辭職，此終止勞動契約之非對話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雇主，發生效力。查，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以LINE告知伊，上訴人已錄取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將離職，伊即同意上訴人離職之申請，兩造勞動契約已因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等情，已據被上訴人提出LINE對話內容截圖照片為證（見原審調解卷第183頁、第185頁，勞訴卷第15頁至第16頁）。觀諸前揭LINE對話內容，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下午4時58分傳送如原審調解卷第183頁、第185頁之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聘任通知書〔記載報到時間：113年4月1日上午8：00（手寫時間為7：55）〕及將應徵履歷投遞給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應徵卡車司機成功之訊息予被上訴人，上訴人並分別於下午4時58分、5時稱：「感謝妳多年照顧，請老闆找人吧」、「你們不能給的別人可以給」等語，被上訴人讀取訊息後，於同日下午5時11分、12分回稱：「好的，謝謝照顧」、「祝你順風」等語（見原審勞訴卷第15頁），顯見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下午4時58分將其獲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應徵卡車司機成功之訊息通知被上訴人，並同時向被上訴人為辭職之意思表示，且於被上訴人於同日下午5時11分讀取訊息時，發生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效力，無待被上訴人之同意或核准。是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已於113年3月6日以LINE向被上訴人自請離職，兩造間勞動契約已終止等語，尚非無稽，應堪採信。從而，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即為無理由。
　⒉又上訴人既已於113年3月6日以LINE向被上訴人自請離職，並生終止之效力，自無從於同年月12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就已終止之勞動契約，再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是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併予敘明。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補提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
　⒈再按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2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件計酬者亦同。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5年。勞基法第23條定有明文。所謂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又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另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7條分別著有明文。參酌勞動事件法第35條之立法說明謂：於勞工請求之事件，可資判斷兩造爭執事實之文書，若係依相關法令為雇主所應備置者（如勞基法第23條之工資清冊），應屬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5款之文書，故明定雇主有提出該文書之義務。及同法第37條之立法說明謂：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需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之給與之要件，且判斷應以社會通常觀念為據，與其給付時所用名稱無關。惟勞工就其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因處於受領給付之被動地位，通常僅能就受領給付之事實及受領時隨附之文件（ 如薪資單）等關於與勞動關係之關連性部分提出證明；而雇主係本於計算後給付之主動地位，對於給付勞工金錢之實質內容、依據等當知悉甚詳，且依勞基法第23條，雇主亦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並保存一定期限，足見其對於勞工因勞動關係所為給付，於實質上是否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之給與而屬於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具有較強且完整之舉證能力。爰明定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如勞工已證明係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受領給付之關連性事實時，即推定該給付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依民事訴訟法第281條無庸再舉證；雇主如否認，可本於較強之舉證能力提出反對之證據，證明該項給付非勞務之對價或非經常性之給與而不屬於工資，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經查：
　  ⑴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106年3月17日起受僱被上訴人，擔任大貨車司機工作，約定底薪為3萬8,000元，嗣於107年3月調整為4萬元，108年3月調整為4萬2,000元，109年1月調整為4萬3,000元，110年2月調整為4萬4,000元，110年9月調整為4萬6,000元，111年5月調整為4萬8,000元，112年10月調整為5萬元，每月並另發給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各2,000元，至勞動契約終止時，每月薪資為5萬4,000元 ，且其每月收取現金薪資時，會親點薪資袋內之現金後，再將金額紀錄在薪資袋上，並會如數存至系爭中信銀帳戶內等情，業據其提出提出薪資袋68紙（下稱系爭薪資袋） 、系爭中信銀帳戶106年3月17日至109年3月1日，及112年3月14日至113年3月14日存款交易明細、薪資明細表、被上訴人之公司制度與員工福利資訊照片等（見原審調解卷第23頁至第56頁、第57頁至第97頁、第133頁，勞訴卷第55頁至第56頁）為證。查，依107年5月、107年7月至108年3月之薪資袋封面所示，「應支金額」欄分別有「底薪」 、「津貼」、「全勤」等薪資項目，「應扣金額」欄位分別有「事假」、「病假」、「其他」等扣款項目；另依108年4月以後之薪資袋封面所示，「應支付金額」欄位分別有「薪資」、「職務津貼」、「全勤獎金」、「交通津貼 」、「伙食津貼」、「加班費」等薪資項目，「應扣金額 」欄位分別有「伙食費」、「遲到金額」、「前借款」、「所得稅」、「勞退提撥金」、「全民健保費」、「勞保費」等扣款項目，被上訴人否認系爭薪資袋封面關於數字之記載，係其填寫（見原審勞訴卷第48頁），其法定代理人張寶緞於本院亦證稱：系爭薪資袋封面關於數字之記載 ，均非其填寫云云（見本院卷第288頁至第289頁），然被上訴人不爭執其法定代理人張寶緞係於每月5日發放上個月之薪資，如遇週六、日則會提前發放（見原審調解卷第196頁）。而觀之至系爭中信銀帳戶106年3月17日至109年3月1日，112年3月14日至113年3月14日之存款交易明細，上訴人均會於每月5日或前後將現金存入系爭中信銀帳戶內，上訴人存入現金時間與被上訴人之發薪日相當，而一般勞工在雇主以現金方式發給薪資時，都會將薪資袋內之現金取出，清點金額與薪資袋封面所載之薪資項目及扣款項目無誤後，多數會立即存入金融機構帳戶，如有需求，再以金融卡至ATM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雇主如以轉帳方式發給薪資時，勞工亦會至ATM自動櫃員機或補摺機補登資料，確認薪資與薪資明細表所載之薪資項目扣除扣款項目後之金額是否相符。是上訴人提出系爭薪資袋及系爭中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是否足以證明上訴人之薪資，在被上訴人未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系爭薪資袋或如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19頁所示薪資單之情形下，且於兩造就上訴人請求之薪資數額，被上訴人無法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提出其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應置備之勞工工資清冊時，應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推定為上訴人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應屬可採。
　　⑵況依一般勞雇雙方薪資之約定，雇主為鼓勵勞工每月工作日能保持出勤狀態，都會另發給全勤獎金，甚至為吸引員工長期任職，除視員工日常表現，會逐年適度予以調薪外 ，亦多會發給伙食津貼、交通津貼等多項津貼，然依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19頁所示薪資單之記載，上訴人任職近7年期間之每月薪資均為3萬6,300元，未見任何調薪，且自109年1月起始有另發給伙食津貼2,400元，此不僅與被上訴人抗辯稱：伊每月發給上訴人之薪資3萬6,000元，尚包含伙食津貼及全勤費云云不符，且悖於常理外，張寶緞於本院證稱：上訴人每月薪資3萬6,300元已包含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云云（見本院卷第288頁），亦與前揭薪資單記載不符，且悖於常理。至被上訴人另抗辯稱：伊公司負責人張寶緞為體恤員工辛勞，每月發放薪資時，會按員工工作性質不同、勞動量不同，而另行給予2,000元至5,000元不等紅包，以資鼓勵並慰勉員工云云，及張寶緞於本院證稱：伊會視上訴人工作表現，每月發給2,000元至5,000元不等紅包云云（本院卷第288頁），顯係將上訴人提供勞務表現良好而應發給之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改以紅包之恩惠式性質方式發給，規避實際工資數額，以減少繳交勞健保費、提撥勞退金。況依上訴人提出之被上訴人之公司制度與員工福利資訊照片所示（見原審勞訴卷第55頁至第56頁），該訊息記載：「職務：大貨車司機＄43,000元（ 試用期間）、小貨車司機＄38,000元（試用期間），休假制度：月休六天、週日固定休假，公司福利：1.三節獎金 、年終獎金。2.績效獎金。3.含勞、健保、團體保險。4.餐飲津貼。5.全勤獎金。6.退休金提撥6％……9.工作年度資深獎金。」等，足見被上訴人未依實際發給其公司員工工資之薪資項目及扣款項目核實登載於系爭薪資袋、薪資單、薪資明細表，是被上訴人所製作上訴人之薪資單、薪資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21頁），均不足採為有利被上訴人之認定。至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會計張雅婷於本院雖證稱：伊不知道司機每月薪資如何計算，不清楚司機平日是否會加班，公司是用薪資袋發現金，伊有領過與系爭薪資袋相同形式之薪資袋，薪資袋上沒有記載薪資總額，但有薪資簽收表，確認薪資無誤後，會在薪資簽收表右下角劃線處簽名，伊也有看過如原審調解卷第165頁至第181頁所示之薪資單，伊每個月的薪水差不多，確認薪資沒有錯誤後，也會在領取人簽名處簽名，伊不會去管別的員工薪資與薪資單上所記載的薪資詳目有無落差等語（見本院卷第325頁至第329頁），然證人張雅婷並不清楚上訴人每月薪資之計算方式及數額，則其證述亦不足採為有利被上訴人之認定。是被上訴人前揭所辯，及證人張寶緞前述證詞，均不可採。
　  ⑶綜上，兩造間就關於上訴人任職期間所領工資之爭執，上訴人既已就其受領給付之事實，提出系爭薪資袋及系爭中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為證，而被上訴人身為雇主，對其每月給付上訴人薪資之實際金額及薪資內容均知悉甚詳 ，如其按月將每月應發放予上訴人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核實記入系爭薪資袋或薪資單 ，並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則於本件訴訟就上訴人任職期間所領工資之爭執事項，即具有較強且完整之舉證能力。然被上訴人卻未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辦理，致關於上訴人任職期間所領工資之爭執事項，無法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提出勞工工資清冊以為反證，自應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從而，上訴人依其任職期間保存之系爭薪資袋及系爭中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主張其任職期間每月薪資如其所提附表1之「I原告主張實領薪資」欄所示金額（見原審調解卷第15頁，並經本院整理如後附附表所示）為可採信，逾前開金額之主張，則無可採。
　⒉另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 ，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1條第2項第1款第2目 、第3目亦著有明文。查，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自請離職，至同年月31日最後工作日止，尚有12日之特別休假日數未休 ，被上訴人已給付工資1萬4,520元乙節，有上訴人113年3月份之薪資明細表在卷可參（見原審調解卷第133頁）。惟依附表所示，上訴人113年3月之薪資為5萬2,510元，日薪為1,750元（計算式：52,510÷30＝1,750，小數以下四捨五入） ，則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日未休特別休假工資為2萬1,000元（計算式：1,750×12＝21,000），被上訴人應再給付差額6,480元（計算式：21,000－14,520＝6,480）。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差額6,480元為有理由 ，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⒊復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勞退專戶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依上訴人請求自起訴狀附表1所示自106年5月至113年3月之勞退金差額計算（見原審調解卷第15頁至第16頁），上訴人自106年5月至113年3月31日之每月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附表之「上訴人實領薪資 」欄所示，被上訴人應分別依106年1月1日生效、107年1月1日生效、108年1月1日生效、108年5月17日生效、109年1月1日生效、110年1月1日生效、111年1月1日生效、113年1月1日生效之勞退金月提繳分級表之如附表「勞退金月提繳工資 」欄所示工資提繳如附表「應提繳勞退金金額」欄所示金額 ，惟上訴人之勞退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所示（見原審調解卷第101頁至第106頁）所載，被上訴人雖有按月為上訴人提繳如附表「被上訴人實際提繳金額」欄所示勞退金，然並未按上訴人每月工資提繳足額勞退金，其每月勞退金差額如附表「勞退金差額」欄所示，則被上訴人自106年5月至113年3月31日止，應補提繳之勞退金合計為7萬1,952元（如附表「勞退金差額」欄之合計所示）。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補提繳106年5月至113年3月31日止勞退金7萬1,952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4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15日（繕本於113年6月14日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調解卷第141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上訴人應補提繳7萬1,952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駁回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上開勝訴部分之金額合計未逾150萬元，一經本院判決即告確定，無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宣告假執行之必要，故無廢棄原判決此部分駁回之諭知後，再另為駁回諭知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附表：
		薪資月份
年/月

		上訴人實領薪資（新臺幣：元，以下均同）

		勞退金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勞退金金額



		被上訴人實際提繳金額

		勞退金差額



		106/04

		15,000

		


		


		


		




		106/05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6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7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8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6/09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10

		42,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6/11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6/12

		51,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07/01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2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3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4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5

		44,8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6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7/07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8

		44,34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9

		43,000

		43,900

		2,634

		2,178

		456



		107/10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11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12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1

		44,5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2

		44,17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3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8/04

		46,6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5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6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7

		47,16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8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9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10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11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12

		46,5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1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2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3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4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9/05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6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7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8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9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10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11

		49,000

		50,600

		3,036

		2,178

		858



		109/12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1

		50,000

		50,600

		3,036

		2,178

		858



		110/02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3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4

		50,000

		50,600

		3,036

		2,178

		858



		110/05

		54,00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0/06

		49,500

		50,600

		3,036

		2,178

		858



		110/07

		51,6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08

		50,7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09

		52,2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10

		56,2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0/11

		54,20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0/12

		56,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1

		60,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2

		53,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1/03

		53,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1/04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5

		59,6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6

		57,5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7

		61,84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1/08

		60,4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9

		60,4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10

		59,1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11

		61,6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1/12

		61,1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2/01

		52,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2/02

		60,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3

		61,6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2/04

		57,6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05

		58,8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6

		59,7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7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08

		59,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9

		50,8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2/10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11

		55,13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2/12

		56,2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3/01

		56,8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3/02

		58,3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3/03

		52,510

		53,000

		3,180

		2,178

		1,002



		


		


		


		


		


		合計：71,952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29號

上　訴　人　廖簡申　　

訴訟代理人　劉書妏律師

被 上訴 人　正一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寶緞　　

訴訟代理人　陳俊堯　

            李瑞薏   

            余樹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8月2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62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列第二項、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訴

    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陸仟肆佰捌拾元，及自民國一

    一三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應提繳新臺幣柒萬壹仟玖佰伍拾貳元至上訴人設於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其餘上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十二，餘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第1項、第2項及上訴聲明第2項 

    、第3項雖分別載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 

    ）45萬1,9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應提繳20萬4,20

    8元至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見原

    審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34號卷（下稱調解卷）第7頁，本院

    卷第69頁〕，惟觀上訴人起訴狀及民事上訴理由暨證據調查

    聲請狀所載，上訴人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

    元、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

    〔以上金額合計為56萬2,250元（計算式：204,208＋350,962＋

    7,080＝562,250）〕，及補提繳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

    戶（見原審調解卷第9頁至第13頁，本院卷第75頁至第79頁

    ），則上訴人上訴後，於本院更正上訴聲明第2項及第3項之

    請求金額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6萬2,250元 ，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應提繳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見本院卷第52頁至第53頁、第383頁），核屬更正聲明

    原起訴聲明及上訴聲明之誤算及誤繕，非為於第二審為訴之

    變更或追加，自應予准許，核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6年3月17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擔

    任大貨車司機工作，約定底薪為3萬8,000元，嗣於107年3月

    調整為4萬元，108年3月調整為4萬2,000元，109年1月調整

    為4萬3,000元，110年2月調整為4萬4,000元，110年9月調整

    為4萬6,000元，111年5月調整為4萬8,000元，112年10月調

    整為5萬元，每月另發給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各2,000元，至

    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伊每月薪資為5萬4,000元。然被上訴

    人於伊任職期間，未依伊實際薪資提撥足額之勞工退休金（

     下稱勞退金），亦未給付週六休息日出勤加班費，伊遂於1

    13年3月12日寄發八德高城郵局第000028號存證信函（下稱

    系爭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4月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嗣兩造經桃園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惟

    調解不成立。爰依勞基法第17條、第24條第2項、第38條、

    第3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休息

    日加班費35萬0,962元、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依勞

    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

    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伊之

    勞退專戶（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

    起上訴 ）。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56萬2,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提繳9萬3,906

    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6年3月17日至伊公司應徵，擔任

    司機乙職時，兩造約定隔週休2日，每月薪資3萬6,000元已

    包含週六休息日之出勤加班費、伙食津貼及全勤費之勞動條

    件；另伊公司負責人張寶緞為體恤員工辛勞，每月發放薪資

    時，會按員工工作性質不同、勞動量不同，而另行給予2,00

    0元至5,000元不等紅包，以鼓勵慰勉員工。嗣上訴人於113

    年3月6日以LINE通訊軟體告知伊，上訴人已獲訴外人正新鋁

    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錄取將離職，伊即

    同意上訴人離職之申請，是兩造勞動契約係因上訴人自請離

    職而終止。然上訴人因後續無法請領失業補助金，乃編纂不

    實謊言，主張伊高薪低報，未按上訴人實際薪資提撥勞退金

     ，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資遣

    費 、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及補提繳勞退金差額。

    惟兩造原約定薪資中已包含休息日加班費，伊每月發放現金

    薪資時，均經上訴人確認無誤後，於薪資簽收單上簽名；且

    上訴人離職前之薪資均為3萬6,300元，並無上訴人所稱調整

    至5萬4,000元之情。另伊發放之薪資袋上並無記載薪資總金

    額 ，而上訴人所提出之薪資袋上卻有記載總金額，與實際

    發薪狀況不符，顯係上訴人事後所為不實之記載。又伊已依

    給付予上訴人之薪資按月提撥勞退金，並無未足額提撥及短

    少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之情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三、本件爭點為：

　㈠上訴人應徵時，兩造有無約定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000元 

    ，隔週休2日，且薪資已包含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

    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有無理

    由？

　㈡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系爭存證信函通

    知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另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有無理由？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補提

    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應徵時，兩造有無約定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000元 

    ，隔週休2日，且薪資已包含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

    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有無理

    由？

　⒈按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

    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

    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

    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

     、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

    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

    認為違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

    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上

    訴人係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下稱桃竹苗分署

    ）桃園就業中心於106年3月3日依被上訴人於桃竹苗分署中

    壢就業中心登記之求才僱用資料，推介上訴人應徵被上訴人

    之大貨車司機等情，有桃竹苗分署114年5月15日桃分署就字

    第1140303324號函及檢附之介紹卡、求才僱用資料附卷可稽

    （ 見本院卷第237頁至第242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

    被上訴人於桃竹苗分署中壢就業中心登記之求才僱用資料所

    載，被上訴人提供之求才僱用資訊為「週休2日、每月薪資3

    萬6,000元」（見本院卷第241頁），上訴人於本院稱：伊在

    應徵時確實知悉被上訴人實施隔週休2日，但未同意每月底

    薪包含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云云（見本院卷第56頁），被上

    訴人則抗辯稱：上訴人應徵時已告知每月薪資3萬6,000元是

    包含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訴人同意才來公司上班等

    語（ 見本院卷第56頁至第57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經

    理陳俊堯於本院證稱：伊在公司負責運輸派遣及人事等業務

    ，伊公司在報紙刊登誠徵大貨車司機之求職廣告（見本院卷

    第214頁、第216頁），是伊太太李瑞薏打電話請報紙廣告公

    司刊登，求職廣告中「隔週休2日，薪資3萬6,000元起」，

    該份薪資有包括週六休息日未休出勤的加班費。上訴人經就

    業中心介紹到被上訴人公司應徵係由伊面試，上訴人第1次

    到公司面試時，伊與上訴人面談後，認為上訴人不適任運輸

    司機的工作，就未錄取上訴人；後來上訴人再跟公司聯絡表

    示其想要應徵這份運輸司機的工作，伊有跟上訴人再談到司

    機工作是隔週休2日，每月薪資3萬6,000元，並問上訴人能

    否在106年3月17日任職，上訴人同意後，就在106年3月17日

    至公司任職等語（見本院卷第291頁至第293頁），核與被上

    訴人前揭所辯，互核相符。另參以被上訴人於本院陳稱：上

    訴人一開始薪資為3萬6,3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6頁），核

    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張寶緞於本院證稱：上訴人每月薪資

    為3萬6,3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88頁）相符，堪認被上訴

    人於106年3月17日僱用上訴人時，兩造已議定上訴人每月薪

    資為3萬6,300元，隔週休2日，週六休息日未休出勤之加班

    費已包含在薪資3萬6,300元之內。至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雖於113年4月16日派員至被上訴人公司實施勞動檢查結果，

    認為被上訴人僱用上訴人期間均隔週休2日，惟未給付週六

    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違反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而對被

    上訴人裁罰2萬元，此有桃園市政府裁處書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第231頁至第233頁）；惟觀桃園市政府114年5月12日府

    勞檢字第1140127017號函檢附之勞動檢查紀錄及相關調查事

    證（ 見本院卷第93頁至第233頁），並無相關調查事證可證

    上訴人未同意每月薪資3萬6,300元包括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

    班費 。是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前揭對被上訴人實施勞動

    檢查結果，並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⒉106年1月1日至113年1月1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依序為2萬

    1,009元、2萬2,000元、2萬3,100元、2萬3,800元、2萬4,00

    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2萬7,470元，以被上訴人

    僱用上訴人時之每月基本工資2萬1,009元計算，週六休息日

    加班費為1,109元｛計算式：〔21,009÷30÷8×（1＋1/3）×2〕＋〔2

    1,009÷30÷8×（1＋2/3）×6〕＝1,10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每月隔週休2日之加班費為4,436元（計算式：1,109×2×2＝4,

    436），每月基本工資2萬1,009元加計每月隔週休2日加班費

    4,436元，合計為2萬5,445元，並未超過兩造成立勞動契約

    時所議定之每月薪資3萬6,300元。又依106年1月1日起逐年

    調整之113年1月1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2萬7 ,470元計算

    ，週六休息日加班費為1,450元｛計算式：〔27,470÷30÷8×（1

    ＋1/3）×2〕＋〔27,470÷30÷8×（1＋2/3）×6 〕＝1,450，小數點以

    下四捨五入｝，每月隔週休2日之加班費為5,800元（計算式

    ：1,450×2×2＝5,800），每月基本工資2萬7,470元加計每月

    隔週休2日加班費5,800元，合計為3萬3,270元，亦未超過兩

    造成立勞動契約時所議定之每月薪資3萬6,300元。是被上訴

    人並未短付上訴人每月週六休息日2日出勤之加班費乙節，

    堪以認定。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

    萬0,962元，為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系爭存證信函通

    知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另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有無理由？　

　⒈次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

    人時，發生效力。又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或

    目的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95條第1

    項、第48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不定期契約之勞工以單

    方意思表示對雇主表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係形成權之行

    使，無待乎對方之同意或核准，即生效力。是不定期契約之

    勞工向雇主提出辭職，此終止勞動契約之非對話意思表示，

    以通知達到雇主，發生效力。查，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1

    3年3月6日以LINE告知伊，上訴人已錄取正新鋁業股份有限

    公司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將離職，伊即同意上訴人離職

    之申請，兩造勞動契約已因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等情，已

    據被上訴人提出LINE對話內容截圖照片為證（見原審調解卷

    第183頁、第185頁，勞訴卷第15頁至第16頁）。觀諸前揭LI

    NE對話內容，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下午4時58分傳送如原審

    調解卷第183頁、第185頁之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聘任通

    知書〔記載報到時間：113年4月1日上午8：00（手寫時間為7

    ：55）〕及將應徵履歷投遞給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應徵卡

    車司機成功之訊息予被上訴人，上訴人並分別於下午4時58

    分、5時稱：「感謝妳多年照顧，請老闆找人吧」、「你們

    不能給的別人可以給」等語，被上訴人讀取訊息後，於同日

    下午5時11分、12分回稱：「好的，謝謝照顧」、「祝你順

    風」等語（見原審勞訴卷第15頁），顯見上訴人於113年3月

    6日下午4時58分將其獲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及三福氣

    體股份有限公司應徵卡車司機成功之訊息通知被上訴人，並

    同時向被上訴人為辭職之意思表示，且於被上訴人於同日下

    午5時11分讀取訊息時，發生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效力，

    無待被上訴人之同意或核准。是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已於

    113年3月6日以LINE向被上訴人自請離職，兩造間勞動契約

    已終止等語，尚非無稽，應堪採信。從而，上訴人依勞基法

    第1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即為

    無理由。

　⒉又上訴人既已於113年3月6日以LINE向被上訴人自請離職，並

    生終止之效力，自無從於同年月12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6款規定，就已終止之勞動契約，再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

    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是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為

    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併予敘

    明。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補提

    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

　⒈再按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

    月至少定期發給2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按件計酬者亦同。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

    應保存5年。勞基法第23條定有明文。所謂工資，依勞基法

    第2條第3款規定，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

    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又按勞工

    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

    。另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

    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7條分別著有明文。參酌勞動事件法

    第35條之立法說明謂：於勞工請求之事件，可資判斷兩造爭

    執事實之文書，若係依相關法令為雇主所應備置者（如勞基

    法第23條之工資清冊），應屬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5

    款之文書，故明定雇主有提出該文書之義務。及同法第37條

    之立法說明謂：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工資，係指勞工因工

    作而獲得之報酬，需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之給與之要件

    ，且判斷應以社會通常觀念為據，與其給付時所用名稱無關

    。惟勞工就其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因處於受領給付之

    被動地位，通常僅能就受領給付之事實及受領時隨附之文件

    （ 如薪資單）等關於與勞動關係之關連性部分提出證明；

    而雇主係本於計算後給付之主動地位，對於給付勞工金錢之

    實質內容、依據等當知悉甚詳，且依勞基法第23條，雇主亦

    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

    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並保存一定期限，足見其對於勞

    工因勞動關係所為給付，於實質上是否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

    常性之給與而屬於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具有較強且完

    整之舉證能力。爰明定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如勞

    工已證明係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受領給付之關連性事實時，

    即推定該給付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依民事訴訟法第

    281條無庸再舉證；雇主如否認，可本於較強之舉證能力提

    出反對之證據，證明該項給付非勞務之對價或非經常性之給

    與而不屬於工資，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

    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經查：

　  ⑴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106年3月17日起受僱被上訴人，擔

      任大貨車司機工作，約定底薪為3萬8,000元，嗣於107年3

      月調整為4萬元，108年3月調整為4萬2,000元，109年1月

      調整為4萬3,000元，110年2月調整為4萬4,000元，110年9

      月調整為4萬6,000元，111年5月調整為4萬8,000元，112

      年10月調整為5萬元，每月並另發給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

      各2,000元，至勞動契約終止時，每月薪資為5萬4,000元 

      ，且其每月收取現金薪資時，會親點薪資袋內之現金後，

      再將金額紀錄在薪資袋上，並會如數存至系爭中信銀帳戶

      內等情，業據其提出提出薪資袋68紙（下稱系爭薪資袋）

       、系爭中信銀帳戶106年3月17日至109年3月1日，及112

      年3月14日至113年3月14日存款交易明細、薪資明細表、

      被上訴人之公司制度與員工福利資訊照片等（見原審調解

      卷第23頁至第56頁、第57頁至第97頁、第133頁，勞訴卷

      第55頁至第56頁）為證。查，依107年5月、107年7月至10

      8年3月之薪資袋封面所示，「應支金額」欄分別有「底薪

      」 、「津貼」、「全勤」等薪資項目，「應扣金額」欄

      位分別有「事假」、「病假」、「其他」等扣款項目；另

      依108年4月以後之薪資袋封面所示，「應支付金額」欄位

      分別有「薪資」、「職務津貼」、「全勤獎金」、「交通

      津貼 」、「伙食津貼」、「加班費」等薪資項目，「應

      扣金額 」欄位分別有「伙食費」、「遲到金額」、「前

      借款」、「所得稅」、「勞退提撥金」、「全民健保費」

      、「勞保費」等扣款項目，被上訴人否認系爭薪資袋封面

      關於數字之記載，係其填寫（見原審勞訴卷第48頁），其

      法定代理人張寶緞於本院亦證稱：系爭薪資袋封面關於數

      字之記載 ，均非其填寫云云（見本院卷第288頁至第289

      頁），然被上訴人不爭執其法定代理人張寶緞係於每月5

      日發放上個月之薪資，如遇週六、日則會提前發放（見原

      審調解卷第196頁）。而觀之至系爭中信銀帳戶106年3月1

      7日至109年3月1日，112年3月14日至113年3月14日之存款

      交易明細，上訴人均會於每月5日或前後將現金存入系爭

      中信銀帳戶內，上訴人存入現金時間與被上訴人之發薪日

      相當，而一般勞工在雇主以現金方式發給薪資時，都會將

      薪資袋內之現金取出，清點金額與薪資袋封面所載之薪資

      項目及扣款項目無誤後，多數會立即存入金融機構帳戶，

      如有需求，再以金融卡至ATM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雇主

      如以轉帳方式發給薪資時，勞工亦會至ATM自動櫃員機或

      補摺機補登資料，確認薪資與薪資明細表所載之薪資項目

      扣除扣款項目後之金額是否相符。是上訴人提出系爭薪資

      袋及系爭中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是否足以證明上訴

      人之薪資，在被上訴人未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將發放工

      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系爭

      薪資袋或如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19頁所示薪資單之情形下

      ，且於兩造就上訴人請求之薪資數額，被上訴人無法依勞

      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提出其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應置備

      之勞工工資清冊時，應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推定為上

      訴人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應屬可

      採。

　　⑵況依一般勞雇雙方薪資之約定，雇主為鼓勵勞工每月工作

      日能保持出勤狀態，都會另發給全勤獎金，甚至為吸引員

      工長期任職，除視員工日常表現，會逐年適度予以調薪外

       ，亦多會發給伙食津貼、交通津貼等多項津貼，然依本

      院卷第103頁至第119頁所示薪資單之記載，上訴人任職近

      7年期間之每月薪資均為3萬6,300元，未見任何調薪，且

      自109年1月起始有另發給伙食津貼2,400元，此不僅與被

      上訴人抗辯稱：伊每月發給上訴人之薪資3萬6,000元，尚

      包含伙食津貼及全勤費云云不符，且悖於常理外，張寶緞

      於本院證稱：上訴人每月薪資3萬6,300元已包含全勤獎金

      及伙食津貼云云（見本院卷第288頁），亦與前揭薪資單

      記載不符，且悖於常理。至被上訴人另抗辯稱：伊公司負

      責人張寶緞為體恤員工辛勞，每月發放薪資時，會按員工

      工作性質不同、勞動量不同，而另行給予2,000元至5,000

      元不等紅包，以資鼓勵並慰勉員工云云，及張寶緞於本院

      證稱：伊會視上訴人工作表現，每月發給2,000元至5,000

      元不等紅包云云（本院卷第288頁），顯係將上訴人提供

      勞務表現良好而應發給之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改以紅包

      之恩惠式性質方式發給，規避實際工資數額，以減少繳交

      勞健保費、提撥勞退金。況依上訴人提出之被上訴人之公

      司制度與員工福利資訊照片所示（見原審勞訴卷第55頁至

      第56頁），該訊息記載：「職務：大貨車司機＄43,000元

      （ 試用期間）、小貨車司機＄38,000元（試用期間），休

      假制度：月休六天、週日固定休假，公司福利：1.三節獎

      金 、年終獎金。2.績效獎金。3.含勞、健保、團體保險

      。4.餐飲津貼。5.全勤獎金。6.退休金提撥6％……9.工作年

      度資深獎金。」等，足見被上訴人未依實際發給其公司員

      工工資之薪資項目及扣款項目核實登載於系爭薪資袋、薪

      資單、薪資明細表，是被上訴人所製作上訴人之薪資單、

      薪資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21頁），均不足採為

      有利被上訴人之認定。至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會計張雅婷

      於本院雖證稱：伊不知道司機每月薪資如何計算，不清楚

      司機平日是否會加班，公司是用薪資袋發現金，伊有領過

      與系爭薪資袋相同形式之薪資袋，薪資袋上沒有記載薪資

      總額，但有薪資簽收表，確認薪資無誤後，會在薪資簽收

      表右下角劃線處簽名，伊也有看過如原審調解卷第165頁

      至第181頁所示之薪資單，伊每個月的薪水差不多，確認

      薪資沒有錯誤後，也會在領取人簽名處簽名，伊不會去管

      別的員工薪資與薪資單上所記載的薪資詳目有無落差等語

      （見本院卷第325頁至第329頁），然證人張雅婷並不清楚

      上訴人每月薪資之計算方式及數額，則其證述亦不足採為

      有利被上訴人之認定。是被上訴人前揭所辯，及證人張寶

      緞前述證詞，均不可採。

　  ⑶綜上，兩造間就關於上訴人任職期間所領工資之爭執，上

      訴人既已就其受領給付之事實，提出系爭薪資袋及系爭中

      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為證，而被上訴人身為雇主，對

      其每月給付上訴人薪資之實際金額及薪資內容均知悉甚詳

       ，如其按月將每月應發放予上訴人工資、工資各項目計

      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核實記入系爭薪資袋或薪資

      單 ，並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則於本件訴訟就上訴人任職

      期間所領工資之爭執事項，即具有較強且完整之舉證能力

      。然被上訴人卻未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辦理，致關於上訴

      人任職期間所領工資之爭執事項，無法依勞動事件法第35

      條規定，提出勞工工資清冊以為反證，自應為有利於上訴

      人之認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

      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從而，上訴人依其任職期間保存

      之系爭薪資袋及系爭中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主張其

      任職期間每月薪資如其所提附表1之「I原告主張實領薪資

      」欄所示金額（見原審調解卷第15頁，並經本院整理如後

      附附表所示）為可採信，逾前開金額之主張，則無可採。

　⒉另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

    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

     ，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

    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

    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

    項、第4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

    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

    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

    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

    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

    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

    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1條第2項第1款第2目 

    、第3目亦著有明文。查，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自請離職，

    至同年月31日最後工作日止，尚有12日之特別休假日數未休

     ，被上訴人已給付工資1萬4,520元乙節，有上訴人113年3

    月份之薪資明細表在卷可參（見原審調解卷第133頁）。惟

    依附表所示，上訴人113年3月之薪資為5萬2,510元，日薪為

    1,750元（計算式：52,510÷30＝1,750，小數以下四捨五入）

     ，則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日未休特別休假工資為2萬1,

    000元（計算式：1,750×12＝21,000），被上訴人應再給付差

    額6,480元（計算式：21,000－14,520＝6,480）。是上訴人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差額6,480元為有理由 ，

    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⒊復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

    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

    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

    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勞退專戶該專

    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

    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

    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

    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

    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

    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

    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

    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依上訴人請求自起訴狀附

    表1所示自106年5月至113年3月之勞退金差額計算（見原審

    調解卷第15頁至第16頁），上訴人自106年5月至113年3月31

    日之每月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附表之「上訴人實領薪資 

    」欄所示，被上訴人應分別依106年1月1日生效、107年1月1

    日生效、108年1月1日生效、108年5月17日生效、109年1月1

    日生效、110年1月1日生效、111年1月1日生效、113年1月1

    日生效之勞退金月提繳分級表之如附表「勞退金月提繳工資

     」欄所示工資提繳如附表「應提繳勞退金金額」欄所示金

    額 ，惟上訴人之勞退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所示（見原審調

    解卷第101頁至第106頁）所載，被上訴人雖有按月為上訴人

    提繳如附表「被上訴人實際提繳金額」欄所示勞退金，然並

    未按上訴人每月工資提繳足額勞退金，其每月勞退金差額如

    附表「勞退金差額」欄所示，則被上訴人自106年5月至113

    年3月31日止，應補提繳之勞退金合計為7萬1,952元（如附

    表「勞退金差額」欄之合計所示）。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

    應補提繳106年5月至113年3月31日止勞退金7萬1,952元至上

    訴人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

    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勞退條例第6

    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6,4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15日

    （繕本於113年6月14日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調解卷第141頁

    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

    被上訴人應補提繳7萬1,952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部分，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

    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

    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駁回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

    分之上訴。又上訴人上開勝訴部分之金額合計未逾150萬元

    ，一經本院判決即告確定，無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宣

    告假執行之必要，故無廢棄原判決此部分駁回之諭知後，再

    另為駁回諭知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附表：

薪資月份 年/月 上訴人實領薪資（新臺幣：元，以下均同） 勞退金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勞退金金額  被上訴人實際提繳金額 勞退金差額 106/04 15,000     106/05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6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7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8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6/09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10 42,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6/11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6/12 51,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07/01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2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3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4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5 44,8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6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7/07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8 44,34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9 43,000 43,900 2,634 2,178 456 107/10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11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12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1 44,5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2 44,17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3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8/04 46,6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5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6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7 47,16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8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9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10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11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12 46,5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1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2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3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4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9/05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6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7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8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9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10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11 49,000 50,600 3,036 2,178 858 109/12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1 50,000 50,600 3,036 2,178 858 110/02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3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4 50,000 50,600 3,036 2,178 858 110/05 54,00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0/06 49,500 50,600 3,036 2,178 858 110/07 51,6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08 50,7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09 52,2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10 56,2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0/11 54,20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0/12 56,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1 60,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2 53,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1/03 53,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1/04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5 59,6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6 57,5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7 61,84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1/08 60,4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9 60,4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10 59,1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11 61,6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1/12 61,1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2/01 52,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2/02 60,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3 61,6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2/04 57,6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05 58,8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6 59,7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7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08 59,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9 50,8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2/10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11 55,13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2/12 56,2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3/01 56,8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3/02 58,3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3/03 52,510 53,000 3,180 2,178 1,002      合計：71,952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29號
上　訴　人　廖簡申　　
訴訟代理人　劉書妏律師
被 上訴 人　正一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寶緞　　
訴訟代理人　陳俊堯　
            李瑞薏   
            余樹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6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列第二項、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陸仟肆佰捌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應提繳新臺幣柒萬壹仟玖佰伍拾貳元至上訴人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其餘上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十二，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第1項、第2項及上訴聲明第2項 、第3項雖分別載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 ）45萬1,9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應提繳20萬4,208元至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見原審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34號卷（下稱調解卷）第7頁，本院卷第69頁〕，惟觀上訴人起訴狀及民事上訴理由暨證據調查聲請狀所載，上訴人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以上金額合計為56萬2,250元（計算式：204,208＋350,962＋7,080＝562,250）〕，及補提繳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見原審調解卷第9頁至第13頁，本院卷第75頁至第79頁），則上訴人上訴後，於本院更正上訴聲明第2項及第3項之請求金額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6萬2,25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應提繳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見本院卷第52頁至第53頁、第383頁），核屬更正聲明原起訴聲明及上訴聲明之誤算及誤繕，非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自應予准許，核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6年3月17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大貨車司機工作，約定底薪為3萬8,000元，嗣於107年3月調整為4萬元，108年3月調整為4萬2,000元，109年1月調整為4萬3,000元，110年2月調整為4萬4,000元，110年9月調整為4萬6,000元，111年5月調整為4萬8,000元，112年10月調整為5萬元，每月另發給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各2,000元，至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伊每月薪資為5萬4,000元。然被上訴人於伊任職期間，未依伊實際薪資提撥足額之勞工退休金（ 下稱勞退金），亦未給付週六休息日出勤加班費，伊遂於113年3月12日寄發八德高城郵局第000028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4月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嗣兩造經桃園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惟調解不成立。爰依勞基法第17條、第24條第2項、第38條、第3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伊之勞退專戶（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6萬2,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提繳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6年3月17日至伊公司應徵，擔任司機乙職時，兩造約定隔週休2日，每月薪資3萬6,000元已包含週六休息日之出勤加班費、伙食津貼及全勤費之勞動條件；另伊公司負責人張寶緞為體恤員工辛勞，每月發放薪資時，會按員工工作性質不同、勞動量不同，而另行給予2,000元至5,000元不等紅包，以鼓勵慰勉員工。嗣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以LINE通訊軟體告知伊，上訴人已獲訴外人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錄取將離職，伊即同意上訴人離職之申請，是兩造勞動契約係因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然上訴人因後續無法請領失業補助金，乃編纂不實謊言，主張伊高薪低報，未按上訴人實際薪資提撥勞退金 ，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資遣費 、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及補提繳勞退金差額。惟兩造原約定薪資中已包含休息日加班費，伊每月發放現金薪資時，均經上訴人確認無誤後，於薪資簽收單上簽名；且上訴人離職前之薪資均為3萬6,300元，並無上訴人所稱調整至5萬4,000元之情。另伊發放之薪資袋上並無記載薪資總金額 ，而上訴人所提出之薪資袋上卻有記載總金額，與實際發薪狀況不符，顯係上訴人事後所為不實之記載。又伊已依給付予上訴人之薪資按月提撥勞退金，並無未足額提撥及短少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之情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本件爭點為：
　㈠上訴人應徵時，兩造有無約定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000元 ，隔週休2日，且薪資已包含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有無理由？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補提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應徵時，兩造有無約定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000元 ，隔週休2日，且薪資已包含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有無理由？
　⒈按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 、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違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上訴人係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下稱桃竹苗分署）桃園就業中心於106年3月3日依被上訴人於桃竹苗分署中壢就業中心登記之求才僱用資料，推介上訴人應徵被上訴人之大貨車司機等情，有桃竹苗分署114年5月15日桃分署就字第1140303324號函及檢附之介紹卡、求才僱用資料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237頁至第242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被上訴人於桃竹苗分署中壢就業中心登記之求才僱用資料所載，被上訴人提供之求才僱用資訊為「週休2日、每月薪資3萬6,000元」（見本院卷第241頁），上訴人於本院稱：伊在應徵時確實知悉被上訴人實施隔週休2日，但未同意每月底薪包含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云云（見本院卷第56頁），被上訴人則抗辯稱：上訴人應徵時已告知每月薪資3萬6,000元是包含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訴人同意才來公司上班等語（ 見本院卷第56頁至第57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經理陳俊堯於本院證稱：伊在公司負責運輸派遣及人事等業務，伊公司在報紙刊登誠徵大貨車司機之求職廣告（見本院卷第214頁、第216頁），是伊太太李瑞薏打電話請報紙廣告公司刊登，求職廣告中「隔週休2日，薪資3萬6,000元起」，該份薪資有包括週六休息日未休出勤的加班費。上訴人經就業中心介紹到被上訴人公司應徵係由伊面試，上訴人第1次到公司面試時，伊與上訴人面談後，認為上訴人不適任運輸司機的工作，就未錄取上訴人；後來上訴人再跟公司聯絡表示其想要應徵這份運輸司機的工作，伊有跟上訴人再談到司機工作是隔週休2日，每月薪資3萬6,000元，並問上訴人能否在106年3月17日任職，上訴人同意後，就在106年3月17日至公司任職等語（見本院卷第291頁至第293頁），核與被上訴人前揭所辯，互核相符。另參以被上訴人於本院陳稱：上訴人一開始薪資為3萬6,3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6頁），核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張寶緞於本院證稱：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3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88頁）相符，堪認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17日僱用上訴人時，兩造已議定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300元，隔週休2日，週六休息日未休出勤之加班費已包含在薪資3萬6,300元之內。至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雖於113年4月16日派員至被上訴人公司實施勞動檢查結果，認為被上訴人僱用上訴人期間均隔週休2日，惟未給付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違反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而對被上訴人裁罰2萬元，此有桃園市政府裁處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1頁至第233頁）；惟觀桃園市政府114年5月12日府勞檢字第1140127017號函檢附之勞動檢查紀錄及相關調查事證（ 見本院卷第93頁至第233頁），並無相關調查事證可證上訴人未同意每月薪資3萬6,300元包括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 。是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前揭對被上訴人實施勞動檢查結果，並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⒉106年1月1日至113年1月1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依序為2萬1,009元、2萬2,000元、2萬3,100元、2萬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2萬7,470元，以被上訴人僱用上訴人時之每月基本工資2萬1,009元計算，週六休息日加班費為1,109元｛計算式：〔21,009÷30÷8×（1＋1/3）×2〕＋〔21,009÷30÷8×（1＋2/3）×6〕＝1,10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每月隔週休2日之加班費為4,436元（計算式：1,109×2×2＝4,436），每月基本工資2萬1,009元加計每月隔週休2日加班費4,436元，合計為2萬5,445元，並未超過兩造成立勞動契約時所議定之每月薪資3萬6,300元。又依106年1月1日起逐年調整之113年1月1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2萬7 ,470元計算，週六休息日加班費為1,450元｛計算式：〔27,470÷30÷8×（1＋1/3）×2〕＋〔27,470÷30÷8×（1＋2/3）×6 〕＝1,45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每月隔週休2日之加班費為5,800元（計算式：1,450×2×2＝5,800），每月基本工資2萬7,470元加計每月隔週休2日加班費5,800元，合計為3萬3,270元，亦未超過兩造成立勞動契約時所議定之每月薪資3萬6,300元。是被上訴人並未短付上訴人每月週六休息日2日出勤之加班費乙節，堪以認定。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為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有無理由？　
　⒈次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又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或目的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95條第1項、第48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不定期契約之勞工以單方意思表示對雇主表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係形成權之行使，無待乎對方之同意或核准，即生效力。是不定期契約之勞工向雇主提出辭職，此終止勞動契約之非對話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雇主，發生效力。查，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以LINE告知伊，上訴人已錄取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將離職，伊即同意上訴人離職之申請，兩造勞動契約已因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等情，已據被上訴人提出LINE對話內容截圖照片為證（見原審調解卷第183頁、第185頁，勞訴卷第15頁至第16頁）。觀諸前揭LINE對話內容，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下午4時58分傳送如原審調解卷第183頁、第185頁之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聘任通知書〔記載報到時間：113年4月1日上午8：00（手寫時間為7：55）〕及將應徵履歷投遞給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應徵卡車司機成功之訊息予被上訴人，上訴人並分別於下午4時58分、5時稱：「感謝妳多年照顧，請老闆找人吧」、「你們不能給的別人可以給」等語，被上訴人讀取訊息後，於同日下午5時11分、12分回稱：「好的，謝謝照顧」、「祝你順風」等語（見原審勞訴卷第15頁），顯見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下午4時58分將其獲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應徵卡車司機成功之訊息通知被上訴人，並同時向被上訴人為辭職之意思表示，且於被上訴人於同日下午5時11分讀取訊息時，發生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效力，無待被上訴人之同意或核准。是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已於113年3月6日以LINE向被上訴人自請離職，兩造間勞動契約已終止等語，尚非無稽，應堪採信。從而，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即為無理由。
　⒉又上訴人既已於113年3月6日以LINE向被上訴人自請離職，並生終止之效力，自無從於同年月12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就已終止之勞動契約，再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是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併予敘明。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補提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
　⒈再按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2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件計酬者亦同。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5年。勞基法第23條定有明文。所謂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又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另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7條分別著有明文。參酌勞動事件法第35條之立法說明謂：於勞工請求之事件，可資判斷兩造爭執事實之文書，若係依相關法令為雇主所應備置者（如勞基法第23條之工資清冊），應屬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5款之文書，故明定雇主有提出該文書之義務。及同法第37條之立法說明謂：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需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之給與之要件，且判斷應以社會通常觀念為據，與其給付時所用名稱無關。惟勞工就其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因處於受領給付之被動地位，通常僅能就受領給付之事實及受領時隨附之文件（ 如薪資單）等關於與勞動關係之關連性部分提出證明；而雇主係本於計算後給付之主動地位，對於給付勞工金錢之實質內容、依據等當知悉甚詳，且依勞基法第23條，雇主亦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並保存一定期限，足見其對於勞工因勞動關係所為給付，於實質上是否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之給與而屬於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具有較強且完整之舉證能力。爰明定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如勞工已證明係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受領給付之關連性事實時，即推定該給付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依民事訴訟法第281條無庸再舉證；雇主如否認，可本於較強之舉證能力提出反對之證據，證明該項給付非勞務之對價或非經常性之給與而不屬於工資，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經查：
　  ⑴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106年3月17日起受僱被上訴人，擔任大貨車司機工作，約定底薪為3萬8,000元，嗣於107年3月調整為4萬元，108年3月調整為4萬2,000元，109年1月調整為4萬3,000元，110年2月調整為4萬4,000元，110年9月調整為4萬6,000元，111年5月調整為4萬8,000元，112年10月調整為5萬元，每月並另發給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各2,000元，至勞動契約終止時，每月薪資為5萬4,000元 ，且其每月收取現金薪資時，會親點薪資袋內之現金後，再將金額紀錄在薪資袋上，並會如數存至系爭中信銀帳戶內等情，業據其提出提出薪資袋68紙（下稱系爭薪資袋） 、系爭中信銀帳戶106年3月17日至109年3月1日，及112年3月14日至113年3月14日存款交易明細、薪資明細表、被上訴人之公司制度與員工福利資訊照片等（見原審調解卷第23頁至第56頁、第57頁至第97頁、第133頁，勞訴卷第55頁至第56頁）為證。查，依107年5月、107年7月至108年3月之薪資袋封面所示，「應支金額」欄分別有「底薪」 、「津貼」、「全勤」等薪資項目，「應扣金額」欄位分別有「事假」、「病假」、「其他」等扣款項目；另依108年4月以後之薪資袋封面所示，「應支付金額」欄位分別有「薪資」、「職務津貼」、「全勤獎金」、「交通津貼 」、「伙食津貼」、「加班費」等薪資項目，「應扣金額 」欄位分別有「伙食費」、「遲到金額」、「前借款」、「所得稅」、「勞退提撥金」、「全民健保費」、「勞保費」等扣款項目，被上訴人否認系爭薪資袋封面關於數字之記載，係其填寫（見原審勞訴卷第48頁），其法定代理人張寶緞於本院亦證稱：系爭薪資袋封面關於數字之記載 ，均非其填寫云云（見本院卷第288頁至第289頁），然被上訴人不爭執其法定代理人張寶緞係於每月5日發放上個月之薪資，如遇週六、日則會提前發放（見原審調解卷第196頁）。而觀之至系爭中信銀帳戶106年3月17日至109年3月1日，112年3月14日至113年3月14日之存款交易明細，上訴人均會於每月5日或前後將現金存入系爭中信銀帳戶內，上訴人存入現金時間與被上訴人之發薪日相當，而一般勞工在雇主以現金方式發給薪資時，都會將薪資袋內之現金取出，清點金額與薪資袋封面所載之薪資項目及扣款項目無誤後，多數會立即存入金融機構帳戶，如有需求，再以金融卡至ATM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雇主如以轉帳方式發給薪資時，勞工亦會至ATM自動櫃員機或補摺機補登資料，確認薪資與薪資明細表所載之薪資項目扣除扣款項目後之金額是否相符。是上訴人提出系爭薪資袋及系爭中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是否足以證明上訴人之薪資，在被上訴人未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系爭薪資袋或如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19頁所示薪資單之情形下，且於兩造就上訴人請求之薪資數額，被上訴人無法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提出其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應置備之勞工工資清冊時，應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推定為上訴人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應屬可採。
　　⑵況依一般勞雇雙方薪資之約定，雇主為鼓勵勞工每月工作日能保持出勤狀態，都會另發給全勤獎金，甚至為吸引員工長期任職，除視員工日常表現，會逐年適度予以調薪外 ，亦多會發給伙食津貼、交通津貼等多項津貼，然依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19頁所示薪資單之記載，上訴人任職近7年期間之每月薪資均為3萬6,300元，未見任何調薪，且自109年1月起始有另發給伙食津貼2,400元，此不僅與被上訴人抗辯稱：伊每月發給上訴人之薪資3萬6,000元，尚包含伙食津貼及全勤費云云不符，且悖於常理外，張寶緞於本院證稱：上訴人每月薪資3萬6,300元已包含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云云（見本院卷第288頁），亦與前揭薪資單記載不符，且悖於常理。至被上訴人另抗辯稱：伊公司負責人張寶緞為體恤員工辛勞，每月發放薪資時，會按員工工作性質不同、勞動量不同，而另行給予2,000元至5,000元不等紅包，以資鼓勵並慰勉員工云云，及張寶緞於本院證稱：伊會視上訴人工作表現，每月發給2,000元至5,000元不等紅包云云（本院卷第288頁），顯係將上訴人提供勞務表現良好而應發給之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改以紅包之恩惠式性質方式發給，規避實際工資數額，以減少繳交勞健保費、提撥勞退金。況依上訴人提出之被上訴人之公司制度與員工福利資訊照片所示（見原審勞訴卷第55頁至第56頁），該訊息記載：「職務：大貨車司機＄43,000元（ 試用期間）、小貨車司機＄38,000元（試用期間），休假制度：月休六天、週日固定休假，公司福利：1.三節獎金 、年終獎金。2.績效獎金。3.含勞、健保、團體保險。4.餐飲津貼。5.全勤獎金。6.退休金提撥6％……9.工作年度資深獎金。」等，足見被上訴人未依實際發給其公司員工工資之薪資項目及扣款項目核實登載於系爭薪資袋、薪資單、薪資明細表，是被上訴人所製作上訴人之薪資單、薪資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21頁），均不足採為有利被上訴人之認定。至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會計張雅婷於本院雖證稱：伊不知道司機每月薪資如何計算，不清楚司機平日是否會加班，公司是用薪資袋發現金，伊有領過與系爭薪資袋相同形式之薪資袋，薪資袋上沒有記載薪資總額，但有薪資簽收表，確認薪資無誤後，會在薪資簽收表右下角劃線處簽名，伊也有看過如原審調解卷第165頁至第181頁所示之薪資單，伊每個月的薪水差不多，確認薪資沒有錯誤後，也會在領取人簽名處簽名，伊不會去管別的員工薪資與薪資單上所記載的薪資詳目有無落差等語（見本院卷第325頁至第329頁），然證人張雅婷並不清楚上訴人每月薪資之計算方式及數額，則其證述亦不足採為有利被上訴人之認定。是被上訴人前揭所辯，及證人張寶緞前述證詞，均不可採。
　  ⑶綜上，兩造間就關於上訴人任職期間所領工資之爭執，上訴人既已就其受領給付之事實，提出系爭薪資袋及系爭中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為證，而被上訴人身為雇主，對其每月給付上訴人薪資之實際金額及薪資內容均知悉甚詳 ，如其按月將每月應發放予上訴人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核實記入系爭薪資袋或薪資單 ，並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則於本件訴訟就上訴人任職期間所領工資之爭執事項，即具有較強且完整之舉證能力。然被上訴人卻未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辦理，致關於上訴人任職期間所領工資之爭執事項，無法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提出勞工工資清冊以為反證，自應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從而，上訴人依其任職期間保存之系爭薪資袋及系爭中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主張其任職期間每月薪資如其所提附表1之「I原告主張實領薪資」欄所示金額（見原審調解卷第15頁，並經本院整理如後附附表所示）為可採信，逾前開金額之主張，則無可採。
　⒉另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 ，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1條第2項第1款第2目 、第3目亦著有明文。查，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自請離職，至同年月31日最後工作日止，尚有12日之特別休假日數未休 ，被上訴人已給付工資1萬4,520元乙節，有上訴人113年3月份之薪資明細表在卷可參（見原審調解卷第133頁）。惟依附表所示，上訴人113年3月之薪資為5萬2,510元，日薪為1,750元（計算式：52,510÷30＝1,750，小數以下四捨五入） ，則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日未休特別休假工資為2萬1,000元（計算式：1,750×12＝21,000），被上訴人應再給付差額6,480元（計算式：21,000－14,520＝6,480）。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差額6,480元為有理由 ，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⒊復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勞退專戶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依上訴人請求自起訴狀附表1所示自106年5月至113年3月之勞退金差額計算（見原審調解卷第15頁至第16頁），上訴人自106年5月至113年3月31日之每月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附表之「上訴人實領薪資 」欄所示，被上訴人應分別依106年1月1日生效、107年1月1日生效、108年1月1日生效、108年5月17日生效、109年1月1日生效、110年1月1日生效、111年1月1日生效、113年1月1日生效之勞退金月提繳分級表之如附表「勞退金月提繳工資 」欄所示工資提繳如附表「應提繳勞退金金額」欄所示金額 ，惟上訴人之勞退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所示（見原審調解卷第101頁至第106頁）所載，被上訴人雖有按月為上訴人提繳如附表「被上訴人實際提繳金額」欄所示勞退金，然並未按上訴人每月工資提繳足額勞退金，其每月勞退金差額如附表「勞退金差額」欄所示，則被上訴人自106年5月至113年3月31日止，應補提繳之勞退金合計為7萬1,952元（如附表「勞退金差額」欄之合計所示）。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補提繳106年5月至113年3月31日止勞退金7萬1,952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4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15日（繕本於113年6月14日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調解卷第141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上訴人應補提繳7萬1,952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駁回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上開勝訴部分之金額合計未逾150萬元，一經本院判決即告確定，無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宣告假執行之必要，故無廢棄原判決此部分駁回之諭知後，再另為駁回諭知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附表：
		薪資月份
年/月

		上訴人實領薪資（新臺幣：元，以下均同）

		勞退金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勞退金金額



		被上訴人實際提繳金額

		勞退金差額



		106/04

		15,000

		


		


		


		




		106/05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6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7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8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6/09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10

		42,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6/11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6/12

		51,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07/01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2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3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4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5

		44,8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6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7/07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8

		44,34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9

		43,000

		43,900

		2,634

		2,178

		456



		107/10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11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12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1

		44,5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2

		44,17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3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8/04

		46,6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5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6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7

		47,16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8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9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10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11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12

		46,5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1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2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3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4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9/05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6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7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8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9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10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11

		49,000

		50,600

		3,036

		2,178

		858



		109/12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1

		50,000

		50,600

		3,036

		2,178

		858



		110/02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3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4

		50,000

		50,600

		3,036

		2,178

		858



		110/05

		54,00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0/06

		49,500

		50,600

		3,036

		2,178

		858



		110/07

		51,6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08

		50,7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09

		52,2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10

		56,2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0/11

		54,20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0/12

		56,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1

		60,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2

		53,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1/03

		53,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1/04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5

		59,6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6

		57,5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7

		61,84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1/08

		60,4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9

		60,4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10

		59,1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11

		61,6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1/12

		61,1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2/01

		52,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2/02

		60,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3

		61,6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2/04

		57,6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05

		58,8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6

		59,7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7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08

		59,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9

		50,8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2/10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11

		55,13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2/12

		56,2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3/01

		56,8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3/02

		58,3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3/03

		52,510

		53,000

		3,180

		2,178

		1,002



		


		


		


		


		


		合計：71,952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29號

上　訴　人　廖簡申　　

訴訟代理人　劉書妏律師

被 上訴 人　正一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寶緞　　

訴訟代理人　陳俊堯　

            李瑞薏   

            余樹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6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列第二項、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陸仟肆佰捌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應提繳新臺幣柒萬壹仟玖佰伍拾貳元至上訴人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其餘上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十二，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第1項、第2項及上訴聲明第2項 、第3項雖分別載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 ）45萬1,9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應提繳20萬4,208元至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見原審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34號卷（下稱調解卷）第7頁，本院卷第69頁〕，惟觀上訴人起訴狀及民事上訴理由暨證據調查聲請狀所載，上訴人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以上金額合計為56萬2,250元（計算式：204,208＋350,962＋7,080＝562,250）〕，及補提繳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見原審調解卷第9頁至第13頁，本院卷第75頁至第79頁），則上訴人上訴後，於本院更正上訴聲明第2項及第3項之請求金額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6萬2,25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應提繳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見本院卷第52頁至第53頁、第383頁），核屬更正聲明原起訴聲明及上訴聲明之誤算及誤繕，非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自應予准許，核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6年3月17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大貨車司機工作，約定底薪為3萬8,000元，嗣於107年3月調整為4萬元，108年3月調整為4萬2,000元，109年1月調整為4萬3,000元，110年2月調整為4萬4,000元，110年9月調整為4萬6,000元，111年5月調整為4萬8,000元，112年10月調整為5萬元，每月另發給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各2,000元，至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伊每月薪資為5萬4,000元。然被上訴人於伊任職期間，未依伊實際薪資提撥足額之勞工退休金（ 下稱勞退金），亦未給付週六休息日出勤加班費，伊遂於113年3月12日寄發八德高城郵局第000028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4月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嗣兩造經桃園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惟調解不成立。爰依勞基法第17條、第24條第2項、第38條、第3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補提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伊之勞退專戶（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6萬2,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提繳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6年3月17日至伊公司應徵，擔任司機乙職時，兩造約定隔週休2日，每月薪資3萬6,000元已包含週六休息日之出勤加班費、伙食津貼及全勤費之勞動條件；另伊公司負責人張寶緞為體恤員工辛勞，每月發放薪資時，會按員工工作性質不同、勞動量不同，而另行給予2,000元至5,000元不等紅包，以鼓勵慰勉員工。嗣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以LINE通訊軟體告知伊，上訴人已獲訴外人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錄取將離職，伊即同意上訴人離職之申請，是兩造勞動契約係因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然上訴人因後續無法請領失業補助金，乃編纂不實謊言，主張伊高薪低報，未按上訴人實際薪資提撥勞退金 ，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資遣費 、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及補提繳勞退金差額。惟兩造原約定薪資中已包含休息日加班費，伊每月發放現金薪資時，均經上訴人確認無誤後，於薪資簽收單上簽名；且上訴人離職前之薪資均為3萬6,300元，並無上訴人所稱調整至5萬4,000元之情。另伊發放之薪資袋上並無記載薪資總金額 ，而上訴人所提出之薪資袋上卻有記載總金額，與實際發薪狀況不符，顯係上訴人事後所為不實之記載。又伊已依給付予上訴人之薪資按月提撥勞退金，並無未足額提撥及短少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之情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本件爭點為：

　㈠上訴人應徵時，兩造有無約定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000元 ，隔週休2日，且薪資已包含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有無理由？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補提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應徵時，兩造有無約定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000元 ，隔週休2日，且薪資已包含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有無理由？

　⒈按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 、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違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上訴人係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下稱桃竹苗分署）桃園就業中心於106年3月3日依被上訴人於桃竹苗分署中壢就業中心登記之求才僱用資料，推介上訴人應徵被上訴人之大貨車司機等情，有桃竹苗分署114年5月15日桃分署就字第1140303324號函及檢附之介紹卡、求才僱用資料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237頁至第242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被上訴人於桃竹苗分署中壢就業中心登記之求才僱用資料所載，被上訴人提供之求才僱用資訊為「週休2日、每月薪資3萬6,000元」（見本院卷第241頁），上訴人於本院稱：伊在應徵時確實知悉被上訴人實施隔週休2日，但未同意每月底薪包含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云云（見本院卷第56頁），被上訴人則抗辯稱：上訴人應徵時已告知每月薪資3萬6,000元是包含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上訴人同意才來公司上班等語（ 見本院卷第56頁至第57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經理陳俊堯於本院證稱：伊在公司負責運輸派遣及人事等業務，伊公司在報紙刊登誠徵大貨車司機之求職廣告（見本院卷第214頁、第216頁），是伊太太李瑞薏打電話請報紙廣告公司刊登，求職廣告中「隔週休2日，薪資3萬6,000元起」，該份薪資有包括週六休息日未休出勤的加班費。上訴人經就業中心介紹到被上訴人公司應徵係由伊面試，上訴人第1次到公司面試時，伊與上訴人面談後，認為上訴人不適任運輸司機的工作，就未錄取上訴人；後來上訴人再跟公司聯絡表示其想要應徵這份運輸司機的工作，伊有跟上訴人再談到司機工作是隔週休2日，每月薪資3萬6,000元，並問上訴人能否在106年3月17日任職，上訴人同意後，就在106年3月17日至公司任職等語（見本院卷第291頁至第293頁），核與被上訴人前揭所辯，互核相符。另參以被上訴人於本院陳稱：上訴人一開始薪資為3萬6,3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6頁），核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張寶緞於本院證稱：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3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88頁）相符，堪認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17日僱用上訴人時，兩造已議定上訴人每月薪資為3萬6,300元，隔週休2日，週六休息日未休出勤之加班費已包含在薪資3萬6,300元之內。至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雖於113年4月16日派員至被上訴人公司實施勞動檢查結果，認為被上訴人僱用上訴人期間均隔週休2日，惟未給付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違反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而對被上訴人裁罰2萬元，此有桃園市政府裁處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1頁至第233頁）；惟觀桃園市政府114年5月12日府勞檢字第1140127017號函檢附之勞動檢查紀錄及相關調查事證（ 見本院卷第93頁至第233頁），並無相關調查事證可證上訴人未同意每月薪資3萬6,300元包括週六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 。是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前揭對被上訴人實施勞動檢查結果，並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

　⒉106年1月1日至113年1月1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依序為2萬1,009元、2萬2,000元、2萬3,100元、2萬3,8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2萬7,470元，以被上訴人僱用上訴人時之每月基本工資2萬1,009元計算，週六休息日加班費為1,109元｛計算式：〔21,009÷30÷8×（1＋1/3）×2〕＋〔21,009÷30÷8×（1＋2/3）×6〕＝1,10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每月隔週休2日之加班費為4,436元（計算式：1,109×2×2＝4,436），每月基本工資2萬1,009元加計每月隔週休2日加班費4,436元，合計為2萬5,445元，並未超過兩造成立勞動契約時所議定之每月薪資3萬6,300元。又依106年1月1日起逐年調整之113年1月1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2萬7 ,470元計算，週六休息日加班費為1,450元｛計算式：〔27,470÷30÷8×（1＋1/3）×2〕＋〔27,470÷30÷8×（1＋2/3）×6 〕＝1,45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每月隔週休2日之加班費為5,800元（計算式：1,450×2×2＝5,800），每月基本工資2萬7,470元加計每月隔週休2日加班費5,800元，合計為3萬3,270元，亦未超過兩造成立勞動契約時所議定之每月薪資3萬6,300元。是被上訴人並未短付上訴人每月週六休息日2日出勤之加班費乙節，堪以認定。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休息日加班費35萬0,962元，為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有無理由？　

　⒈次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又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或目的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95條第1項、第48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不定期契約之勞工以單方意思表示對雇主表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係形成權之行使，無待乎對方之同意或核准，即生效力。是不定期契約之勞工向雇主提出辭職，此終止勞動契約之非對話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雇主，發生效力。查，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以LINE告知伊，上訴人已錄取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將離職，伊即同意上訴人離職之申請，兩造勞動契約已因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等情，已據被上訴人提出LINE對話內容截圖照片為證（見原審調解卷第183頁、第185頁，勞訴卷第15頁至第16頁）。觀諸前揭LINE對話內容，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下午4時58分傳送如原審調解卷第183頁、第185頁之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聘任通知書〔記載報到時間：113年4月1日上午8：00（手寫時間為7：55）〕及將應徵履歷投遞給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應徵卡車司機成功之訊息予被上訴人，上訴人並分別於下午4時58分、5時稱：「感謝妳多年照顧，請老闆找人吧」、「你們不能給的別人可以給」等語，被上訴人讀取訊息後，於同日下午5時11分、12分回稱：「好的，謝謝照顧」、「祝你順風」等語（見原審勞訴卷第15頁），顯見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下午4時58分將其獲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應徵卡車司機成功之訊息通知被上訴人，並同時向被上訴人為辭職之意思表示，且於被上訴人於同日下午5時11分讀取訊息時，發生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效力，無待被上訴人之同意或核准。是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已於113年3月6日以LINE向被上訴人自請離職，兩造間勞動契約已終止等語，尚非無稽，應堪採信。從而，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20萬4,208元，即為無理由。

　⒉又上訴人既已於113年3月6日以LINE向被上訴人自請離職，並生終止之效力，自無從於同年月12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就已終止之勞動契約，再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日終止，是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併予敘明。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差額7,080元，及補提繳勞退金差額9萬3,90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

　⒈再按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2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件計酬者亦同。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5年。勞基法第23條定有明文。所謂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又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另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7條分別著有明文。參酌勞動事件法第35條之立法說明謂：於勞工請求之事件，可資判斷兩造爭執事實之文書，若係依相關法令為雇主所應備置者（如勞基法第23條之工資清冊），應屬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5款之文書，故明定雇主有提出該文書之義務。及同法第37條之立法說明謂：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需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之給與之要件，且判斷應以社會通常觀念為據，與其給付時所用名稱無關。惟勞工就其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因處於受領給付之被動地位，通常僅能就受領給付之事實及受領時隨附之文件（ 如薪資單）等關於與勞動關係之關連性部分提出證明；而雇主係本於計算後給付之主動地位，對於給付勞工金錢之實質內容、依據等當知悉甚詳，且依勞基法第23條，雇主亦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並保存一定期限，足見其對於勞工因勞動關係所為給付，於實質上是否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之給與而屬於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具有較強且完整之舉證能力。爰明定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如勞工已證明係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受領給付之關連性事實時，即推定該給付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依民事訴訟法第281條無庸再舉證；雇主如否認，可本於較強之舉證能力提出反對之證據，證明該項給付非勞務之對價或非經常性之給與而不屬於工資，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經查：

　  ⑴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106年3月17日起受僱被上訴人，擔任大貨車司機工作，約定底薪為3萬8,000元，嗣於107年3月調整為4萬元，108年3月調整為4萬2,000元，109年1月調整為4萬3,000元，110年2月調整為4萬4,000元，110年9月調整為4萬6,000元，111年5月調整為4萬8,000元，112年10月調整為5萬元，每月並另發給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各2,000元，至勞動契約終止時，每月薪資為5萬4,000元 ，且其每月收取現金薪資時，會親點薪資袋內之現金後，再將金額紀錄在薪資袋上，並會如數存至系爭中信銀帳戶內等情，業據其提出提出薪資袋68紙（下稱系爭薪資袋） 、系爭中信銀帳戶106年3月17日至109年3月1日，及112年3月14日至113年3月14日存款交易明細、薪資明細表、被上訴人之公司制度與員工福利資訊照片等（見原審調解卷第23頁至第56頁、第57頁至第97頁、第133頁，勞訴卷第55頁至第56頁）為證。查，依107年5月、107年7月至108年3月之薪資袋封面所示，「應支金額」欄分別有「底薪」 、「津貼」、「全勤」等薪資項目，「應扣金額」欄位分別有「事假」、「病假」、「其他」等扣款項目；另依108年4月以後之薪資袋封面所示，「應支付金額」欄位分別有「薪資」、「職務津貼」、「全勤獎金」、「交通津貼 」、「伙食津貼」、「加班費」等薪資項目，「應扣金額 」欄位分別有「伙食費」、「遲到金額」、「前借款」、「所得稅」、「勞退提撥金」、「全民健保費」、「勞保費」等扣款項目，被上訴人否認系爭薪資袋封面關於數字之記載，係其填寫（見原審勞訴卷第48頁），其法定代理人張寶緞於本院亦證稱：系爭薪資袋封面關於數字之記載 ，均非其填寫云云（見本院卷第288頁至第289頁），然被上訴人不爭執其法定代理人張寶緞係於每月5日發放上個月之薪資，如遇週六、日則會提前發放（見原審調解卷第196頁）。而觀之至系爭中信銀帳戶106年3月17日至109年3月1日，112年3月14日至113年3月14日之存款交易明細，上訴人均會於每月5日或前後將現金存入系爭中信銀帳戶內，上訴人存入現金時間與被上訴人之發薪日相當，而一般勞工在雇主以現金方式發給薪資時，都會將薪資袋內之現金取出，清點金額與薪資袋封面所載之薪資項目及扣款項目無誤後，多數會立即存入金融機構帳戶，如有需求，再以金融卡至ATM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雇主如以轉帳方式發給薪資時，勞工亦會至ATM自動櫃員機或補摺機補登資料，確認薪資與薪資明細表所載之薪資項目扣除扣款項目後之金額是否相符。是上訴人提出系爭薪資袋及系爭中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是否足以證明上訴人之薪資，在被上訴人未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系爭薪資袋或如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19頁所示薪資單之情形下，且於兩造就上訴人請求之薪資數額，被上訴人無法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提出其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應置備之勞工工資清冊時，應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推定為上訴人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應屬可採。

　　⑵況依一般勞雇雙方薪資之約定，雇主為鼓勵勞工每月工作日能保持出勤狀態，都會另發給全勤獎金，甚至為吸引員工長期任職，除視員工日常表現，會逐年適度予以調薪外 ，亦多會發給伙食津貼、交通津貼等多項津貼，然依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19頁所示薪資單之記載，上訴人任職近7年期間之每月薪資均為3萬6,300元，未見任何調薪，且自109年1月起始有另發給伙食津貼2,400元，此不僅與被上訴人抗辯稱：伊每月發給上訴人之薪資3萬6,000元，尚包含伙食津貼及全勤費云云不符，且悖於常理外，張寶緞於本院證稱：上訴人每月薪資3萬6,300元已包含全勤獎金及伙食津貼云云（見本院卷第288頁），亦與前揭薪資單記載不符，且悖於常理。至被上訴人另抗辯稱：伊公司負責人張寶緞為體恤員工辛勞，每月發放薪資時，會按員工工作性質不同、勞動量不同，而另行給予2,000元至5,000元不等紅包，以資鼓勵並慰勉員工云云，及張寶緞於本院證稱：伊會視上訴人工作表現，每月發給2,000元至5,000元不等紅包云云（本院卷第288頁），顯係將上訴人提供勞務表現良好而應發給之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改以紅包之恩惠式性質方式發給，規避實際工資數額，以減少繳交勞健保費、提撥勞退金。況依上訴人提出之被上訴人之公司制度與員工福利資訊照片所示（見原審勞訴卷第55頁至第56頁），該訊息記載：「職務：大貨車司機＄43,000元（ 試用期間）、小貨車司機＄38,000元（試用期間），休假制度：月休六天、週日固定休假，公司福利：1.三節獎金 、年終獎金。2.績效獎金。3.含勞、健保、團體保險。4.餐飲津貼。5.全勤獎金。6.退休金提撥6％……9.工作年度資深獎金。」等，足見被上訴人未依實際發給其公司員工工資之薪資項目及扣款項目核實登載於系爭薪資袋、薪資單、薪資明細表，是被上訴人所製作上訴人之薪資單、薪資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21頁），均不足採為有利被上訴人之認定。至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會計張雅婷於本院雖證稱：伊不知道司機每月薪資如何計算，不清楚司機平日是否會加班，公司是用薪資袋發現金，伊有領過與系爭薪資袋相同形式之薪資袋，薪資袋上沒有記載薪資總額，但有薪資簽收表，確認薪資無誤後，會在薪資簽收表右下角劃線處簽名，伊也有看過如原審調解卷第165頁至第181頁所示之薪資單，伊每個月的薪水差不多，確認薪資沒有錯誤後，也會在領取人簽名處簽名，伊不會去管別的員工薪資與薪資單上所記載的薪資詳目有無落差等語（見本院卷第325頁至第329頁），然證人張雅婷並不清楚上訴人每月薪資之計算方式及數額，則其證述亦不足採為有利被上訴人之認定。是被上訴人前揭所辯，及證人張寶緞前述證詞，均不可採。

　  ⑶綜上，兩造間就關於上訴人任職期間所領工資之爭執，上訴人既已就其受領給付之事實，提出系爭薪資袋及系爭中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為證，而被上訴人身為雇主，對其每月給付上訴人薪資之實際金額及薪資內容均知悉甚詳 ，如其按月將每月應發放予上訴人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核實記入系爭薪資袋或薪資單 ，並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則於本件訴訟就上訴人任職期間所領工資之爭執事項，即具有較強且完整之舉證能力。然被上訴人卻未依勞基法第23條規定辦理，致關於上訴人任職期間所領工資之爭執事項，無法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提出勞工工資清冊以為反證，自應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從而，上訴人依其任職期間保存之系爭薪資袋及系爭中信銀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主張其任職期間每月薪資如其所提附表1之「I原告主張實領薪資」欄所示金額（見原審調解卷第15頁，並經本院整理如後附附表所示）為可採信，逾前開金額之主張，則無可採。

　⒉另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 ，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1條第2項第1款第2目 、第3目亦著有明文。查，上訴人於113年3月6日自請離職，至同年月31日最後工作日止，尚有12日之特別休假日數未休 ，被上訴人已給付工資1萬4,520元乙節，有上訴人113年3月份之薪資明細表在卷可參（見原審調解卷第133頁）。惟依附表所示，上訴人113年3月之薪資為5萬2,510元，日薪為1,750元（計算式：52,510÷30＝1,750，小數以下四捨五入） ，則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日未休特別休假工資為2萬1,000元（計算式：1,750×12＝21,000），被上訴人應再給付差額6,480元（計算式：21,000－14,520＝6,480）。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差額6,480元為有理由 ，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⒊復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勞退專戶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依上訴人請求自起訴狀附表1所示自106年5月至113年3月之勞退金差額計算（見原審調解卷第15頁至第16頁），上訴人自106年5月至113年3月31日之每月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附表之「上訴人實領薪資 」欄所示，被上訴人應分別依106年1月1日生效、107年1月1日生效、108年1月1日生效、108年5月17日生效、109年1月1日生效、110年1月1日生效、111年1月1日生效、113年1月1日生效之勞退金月提繳分級表之如附表「勞退金月提繳工資 」欄所示工資提繳如附表「應提繳勞退金金額」欄所示金額 ，惟上訴人之勞退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所示（見原審調解卷第101頁至第106頁）所載，被上訴人雖有按月為上訴人提繳如附表「被上訴人實際提繳金額」欄所示勞退金，然並未按上訴人每月工資提繳足額勞退金，其每月勞退金差額如附表「勞退金差額」欄所示，則被上訴人自106年5月至113年3月31日止，應補提繳之勞退金合計為7萬1,952元（如附表「勞退金差額」欄之合計所示）。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補提繳106年5月至113年3月31日止勞退金7萬1,952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4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6月15日（繕本於113年6月14日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調解卷第141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上訴人應補提繳7萬1,952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駁回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上開勝訴部分之金額合計未逾150萬元，一經本院判決即告確定，無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宣告假執行之必要，故無廢棄原判決此部分駁回之諭知後，再另為駁回諭知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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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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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郭彥琪  

附表：

薪資月份 年/月 上訴人實領薪資（新臺幣：元，以下均同） 勞退金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勞退金金額  被上訴人實際提繳金額 勞退金差額 106/04 15,000     106/05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6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7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08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6/09 38,000 38,200 2,292 2,178 114 106/10 42,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6/11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6/12 51,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07/01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2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3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4 41,000 42,000 2,520 2,178 342 107/05 44,8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6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7/07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8 44,34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09 43,000 43,900 2,634 2,178 456 107/10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11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7/12 44,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1 44,5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2 44,17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03 40,000 40,100 2,406 2,178 228 108/04 46,6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5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6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7 47,16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8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09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10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8/11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8/12 46,5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1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2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3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4 45,000 45,800 2,748 2,178 540 109/05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6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7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8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09 47,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10 46,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09/11 49,000 50,600 3,036 2,178 858 109/12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1 50,000 50,600 3,036 2,178 858 110/02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3 48,000 48,200 2,892 2,178 714 110/04 50,000 50,600 3,036 2,178 858 110/05 54,00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0/06 49,500 50,600 3,036 2,178 858 110/07 51,6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08 50,7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09 52,2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0/10 56,2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0/11 54,20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0/12 56,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1 60,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2 53,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1/03 53,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1/04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5 59,6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6 57,5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1/07 61,84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1/08 60,4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09 60,4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10 59,1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1/11 61,6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1/12 61,1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2/01 52,0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2/02 60,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3 61,600 63,800 3,828 2,178 1,650 112/04 57,6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05 58,8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6 59,7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7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08 59,0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2/09 50,800 53,000 3,180 2,178 1,002 112/10 57,7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2/11 55,130 55,400 3,324 2,178 1,146 112/12 56,2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3/01 56,800 57,800 3,468 2,178 1,290 113/02 58,300 60,800 3,648 2,178 1,470 113/03 52,510 53,000 3,180 2,178 1,002      合計：71,952 





